
 

七〸九年七月份地政法令月報目錄 
一、地政法規 
．內政部７９.６.２９.令修正「土地登記規則」部分條文（79GACZ）．．．．．．．．四 
．內政部７９.７.６.令廢止「土地界址調整要點」即日起停止適用（79GACZ）．．．．五 
．內政部７９.６.２９.令修正「土地登記專業代理人管理辦法」（79GACZ）．．．．．．六 
．交通部內政部會銜訂定「大眾捷運系統路線使用土地上空或地下處理及審核辦法」（臺北
市政府公報七〸九年夏字第六〸一期）（79GACZ）．．．．．．．．．．．．．．．一○ 

．內政部７９.７.１３.修正「辦理都市地區地價指數查價作業要點」（79GAEZ）．．．一二 
二、地政分類法令 
（一）地政機關法令（缺） 
（二）地權法令 

．內政部函釋：「不具自耕能力之農地繼承人擬以戶籍不在同一鄉鎮市區直系血親之自耕
能力證明書申辦農地所有權移轉登記時，該自耕能力證明書應向該直系血親戶籍所在地
之鄉鎮市區公所申請」乙案（79GBBC）．．．．．．．．．．．．．．．．．．五二 

（三）地籍法令 
．內政部函示關於樹人書院文昌祠管理人陳錫墻等就建築管理前建造之廟宇申辦建物所有

權第一次登記，可否免附基地主同意書，而以他事件之民事判決理由作為使用基地合法
權源證明疑義乙案（79GBCA）．．．．．．．．．．．．．．．．．．．．．五二 

．內政部函補充規定有限公司代表公司之董事或董事長為自己與公司為不動產所有權移轉
登記時適用疑義乙案（79GBCB）．．．．．．．．．．．．．．．．．．．．．五三 

．內政部函示關於黃圳源先生申辦祭祀公業黃瑞祥所有之土地移轉登記疑義案（79GBCB）
．．．．．．．．．．．．．．．．．．．．．．．．．．．．．．．．．．．五四 

．內政部函示祭祀公業周子懷管理人周新添君申辦該公業所有本市大安區懷生段四小段三
九五地號土地所有移轉登記乙案（79GBCB）．．．．．．．．．．．．．．．．五四 

．內政部函示為崇禾建設股份有限公司與盧張珊珊等人間申辦土地所有移轉登記涉及提存
疑義一案（79GBCB）．．．．．．．．．．．．．．．．．．．．．．．．．．五五 

．內政部函示有關區分所有建物共同使用部分經依法登記完畢，嗣後當事人得申請權利範
圍變更乙案（79GBCB）．．．．．．．．．．．．．．．．．．．．．．．．．五六 

．內政部函示有關被繼承人於民法繼承編修正公布後（民國七〸四年六月五日以後）死亡
而旅外僑民有拋棄繼承權者，應向法院為之乙案（79GBCC）．．．．．．．．．五七 

．內政部核復釋示關於土地建物之公同共有人〸人經全體公同共有人同意得否就其公同共
有之土地建物設定抵押權予其中五人乙案（79GBCD）．．．．．．．．．．．．五八 

．內政部函示民事訴訟法第四百條第一項規定確定判決之既判力，唯於判決主文所判斷之
訴訟標的，始可發生（79GBCD）．．．．．．．．．．．．．．．．．．．．．五九 

．關於士林地政事務所建議簡化抵押權塗銷登記應繳附之證明文件及作業流程乙案（
79GBCD）．．．．．．．．．．．．．．．．．．．．．．．．．．．．．．．．五九 

．內政部函示辦理台灣光復初期依日據時期不動產質權登記之臨時典權之塗銷登記，請以
「存續期間屆滿」為登記原因（79GBCD）．．．．．．．．．．．．．．．．．六○ 

．內政部核釋示關於預告登記權利人得否變更疑義一案（79GBCG）．．．．．．．．六○ 
．內政部重新訂定關於土地法第六〸七條及第七〸九條之二規定之書狀費、工本費及閱覽
費收費標準，並自七〸九年七月一日施行（79GBCD）．．．．．．．．．．．．六一 

．內政部訂定土地複丈費及建築改良物測量費之收費標準（79GBCD）．．．．．．．六二 
．內政部七〸九年版地政法令彙編（續編）業已出版，有關法令之援引適用乙案（79GBCP
）．．．．．．．．．．．．．．．．．．．．．．．．．．．．．．．．．．．六三 

．本府現時所訂定或新修正之法規，貨幣單位一律採新台幣為準（79GBCP）．．．．六四 
．檢送「研商台北市各地政事務所檔案清理要點」如何有效執行，並應如何修正案會議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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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乙份（79GBCP）．．．．．．．．．．．．．．．．．．．．．．．．．．．六四 
．檢送「研商配合行政區域調整辦理土地標示變更登記有關問題事宜」會議紀錄乙份（
79GBCP）．．．．．．．．．．．．．．．．．．．．．．．．．．．．．．．．六五 

（四）地用法令 
．內政部函示關於耕地承租人死亡，現耕繼承人會同出租人申辦租約變更登記，非現耕繼
承人提出異議如何處理乙案（79GBDA）．．．．．．．．．．．．．．．．．．六九 

．經濟部為加強工業用地之使用管理，並配合獎勵投資條例施行細則修正，綜合整理工業
用地之開始使用及轉售之有關規定乙案（79GBDC）．．．．．．．．．．．．．六九 

．工務局函送「研商本市河川地有關都市計畫圖說標示名稱之統一，界定及調整方式」會
議紀錄乙份（79GBDD）．．．．．．．．．．．．．．．．．．．．．．．．．七二 

．內政部釋示都市計畫「機關用地」得否指定供臺灣中小企業銀行與臺灣省菸酒公賣局興
建合署辦公廳乙案（臺北市政府公報七〸九年秋字第二期）（79GBDD）．．．．七四 

（五）重劃法令（缺） 
（六）地價法令 

．本市七〸九年地價稅開徵日核定自〸一月〸六日起至〸二月〸五日截止（79GBFB）．．
．．．．．．．．．．．．．．．．．．．．．．．．．．．．．．．．．．．七四 

．財政部核示欠繳土地稅之土地，申報移轉登記時，因稽徵機關承辦人員失查欠稅而准予
辦妥移轉登記，嗣後該土地再行移轉時，無須繳清前業主所欠繳之土地稅。（財政部公
報第二八卷第一三九二期）（79GBFB）．．．．．．．．．．．．．．．．．．七五 

．財政部賦稅署函示公有出租土地，實際供與農業經營不可分離之使用，依法由農業機關
受理，經勘查屬實者應依徵收田賦之土地辦理（市稅月刊一五九期）（79GBFB）．．．．
．．．．．．．．．．．．．．．．．．．．．．．．．．．．．．．．．七五 

．財政部釋示課徵田賦之農業用地，在依法辦理變更用地編定或使用分區前，變更為非農
業使用者，應自實際變更使用之次年期起改課地價稅（財政部公報第二八卷第一三九Ｏ
期）（79GBFB）．．．．．．．．．．．．．．．．．．．．．．．．．．．七五 

．財政部釋示出售自用住宅用地，其地上建物實際層數與所有權狀不符，且增建部分未能
提出建物勘測成果表者，應按權狀所載層數及各層房屋實際使用情形所占土地面積比例
分別適用優惠稅率及一般稅率計課土地增值稅（財政部公報第二八卷第一三九三期）（
79GBGD）．．．．．．．．．．．．．．．．．．．．．．．．．．．．．七五 

．財政部釋示於六〸二年九月六日都市計畫法修正公布後繼承取得公共設施保留地者，該
土地被政府徵收時，其土地增值稅不得減徵百分之七〸。（財政部公報第二八卷第一三
九二期）（79GBFD）．．．．．．．．．．．．．．．．．．．．．．．．．．七六 

．財政部建造執照各起造人之權屬記載為共同持分，嗣經協議申請變更分配各層各戶之權
屬，應無需報繳分割契稅（市稅月刊一五九期）（79GBFE）．．．．．．．．．七六 

．財政部釋示繼承人吳樹木於七〸八年五月〸五日死亡，所遺公共設施保留地依都市計畫
法第五〸條之一規定，應免徵遺產稅；又吳君死後，該土地因於七〸八年九月九日公告
徵收，發放給繼承人之地價補償費及加成補償費，應免併入其遺產總額內課徵遺產稅（
財政部公報第二八卷第一三九二期）（79GBFF）．．．．．．．．．．．．七六 

．內政部釋示工程受益費徵收之復查案件應依現行工程受益費徵收有關規定辦理（臺北市
政府公報七〸九年夏字第六〸期）（79GBFG）．．．．．．．．．．．．．．．七六 

．財政部釋示納稅義務人欠繳稅捐，而又有應退還之工程受益費時，參照法務部七〸二年
一月二〸日法 72 律○七二三號函意旨，可以類推適用民法有關抵銷之規定，惟以權利
義務主體相同者始有適用之餘地。（財政部公報第二八卷第一三九一期）（79GBFG）．．
．．．．．．．．．．．．．．．．．．．．．．．．．．．．．．．．．．七七 

．台北市主計處公告七〸九年四月份「臺北市實施平均地權調整計算地價之一般躉售物價
指數」（臺北市政府公報七〸九年秋字第二期）（79GBFI）．．．．．．．．．．七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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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徵收法令（缺） 
（八）資訊法令 

．為配合計畫預算之實施，各機關申請設置及應用電腦系統有關作業程序乙案（79GBHB）
．．．．．．．．．．．．．．．．．．．．．．．．．．．．．．．．．．．八○ 

．各單位完成小型（含）以上電腦系統設備之租、購手續，請依規定填寫「政府機關電腦
設備合約價格清單」乙種（79GBHC）．．．．．．．．．．．．．．．．．．．九一 

．有關登記原因「重劃修正負擔補配」之建檔疑義乙案（79GBHG）．．．．．．．．九一 
．檢送「本市地籍資料電子處理正式作業制度化研討會」會議紀錄乙份（79GBHG）．九二 
．有關實施地籍資料電子處理作業，應行注意事項（79GBHG）．．．．．．．．．．九三 
．有關大案區學府段二小段五一七地號他項權利部地上權如何標符乙案（79GBHG）．九四 
．有關地籍資料電子處理建檔標符作業方式乙案（79GBHG）．．．．．．．．．．．九五 

三、台灣省地政法令 
．釋示關於獎勵投資條例施行細則第一百三〸八條第二項規定執行疑義（臺灣省政府公報七
〸九年秋字第〸四期）（79GCBZ）．．．．．．．．．．．．．．．．．．．．．九六 

．釋示關於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附表二說明二（七）執行及適用疑義（臺灣省政府公報
七〸九年秋字第〸期）（79GCCZ）．．．．．．．．．．．．．．．．．．．．．九七 

．臺灣省政府主計處函送民國七〸九年四月份本省平均地權調整地價用物價指數表（臺灣省
政府公報七〸九年秋字第九期）（79GCEZ）．．．．．．．．．．．．．．．．．九八 

四、高雄市地政法令（缺） 
五、其他法令（缺） 
六、判決要旨（缺） 
七、其他參考資料 
（一）行政院訴願決定書（缺） 
（二）法律問題決議 

．司法座談會法律問題研討意見（共二則）（民事訴訟法第四百零一條，民法第八百二〸
四條）（司法院公報第三〸二卷第六期）（79GGBZ）．．．．．．．．．．．．．一○○ 

．最高法院七〸八年度第二〸次民事庭會議紀錄（司法院公報第三〸二卷第六期）（79GGBZ
）．．．．．．．．．．．．．．．．．．．．．．．．．．．．．．．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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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 79 6 29 令修正「土地登記規則」部分條文 
台北市政府地政處函 本處各科室、重劃大隊、測量大隊、本市各地政事務所 
                                       79 7 2 (79(北市地一字第二七八三五號 
主 旨：「土地登記規則」部分條文業經內政部七〸九年六月廿九日台內地字第八一一○ 
    三五號令修正發布。 
說 明：依內政部七〸九年六月廿九日台內地字第八○○八八○號辦理。 
附 件 
內政部函 司法院第一廳、法務部、財政部、台灣省政府、台北市政府、高雄市政府 
                                          79 6 29台(79)內地字第八○○八八○號 
主 旨：「土地登記規則」部分條文業經本部於七〸九年六月廿九日以台內地字第八一一 
     ○三五號令修正發布，請 查照轉知。 
說 明：檢附「土地登記規則部分條文乙份。 
 
內政部令 
                                                中華民國七〸九年六月二〸九日 
                                                  台(79)內地字八一一○三五號 
  修正土地登記規則第六條、第〸三條、第二〸條、第二〸二條、第二〸三條、第四〸 
五條、第六〸二條、第六〸三條、第一百二〸條、第一百二〸三條條文、第四章名稱、第 
一百三〸四條及第一百四〸條條文；增訂第五條之一、第一百三〸三條之一及第一百三〸 
四條之一條文；並刪除第〸二條之一及第一百三〸八條條文。 
    附：土地登記規則部分條文。 
土地登記規則部分條文 
第 五 條 之 一 土地登記作業得以電子處理，其作業規範由中央地政機關定之。 
第   六   條 土地權利經登記機關依本規則登記於登記簿，並校對完竣，加蓋登 
          簿、校對人員名章後，為登記完畢。 
          土地登記作業以電子處理者，經依作業規範登錄、校對，並異動地 
          籍主檔完竣後，為登記完畢。 
第 〸 二 條 之  一 （刪除） 
第  〸   三  條 登記機關應備左列登記書表簿冊圖狀，其格式及尺幅，由中央地政 
          機關定之。 
          一、登記申請書。 
          二、登記清冊。 
          三、契約書。 
          四、收件簿。 
          五、土地登記簿及建築改良物登記簿。 
          六、土地所有權狀及建築改良物所有權狀。 
          七、他項權利證明書。 
          八、地籍圖。     
          九、地籍總歸戶冊（卡）。 
          〸、其他必要之書表簿冊。 
          前項登記書表簿冊圖狀之填載須知，由省市地政機關訂定，並報中 
          央地政機關備查。 
第  二  〸  條 登記簿滅失時，登記機關應即依土地法施行法第〸七條之一規定辦 
          理。 
第 二 〸 二 條 登記機關應設置地籍資料庫、複印、影印、縮影或電子處理等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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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定專人管理。其管理辦法，由省市地政機關訂定，並報中央地 
          政機關備查。 
第 二 〸 三 條 申請抄錄或影印登記申請書及其附件者，以原登記申請人為限。 
第 四 〸 五 條 辦理土地登記程序如左： 
          一、收件。 
          二、計徵規費。 
          三、審查。 
          四、公告。 
          五、登簿。 
          六、繕發書狀。 
          七、異動整理。 
          八、歸檔。 
          前項第四款公告，僅於土地總登記、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第一 
          百〸三條、第一百二〸條及其他法令規定者適用之。第七款異動整 
          理，包括統計及異動通知。 
第 六 〸 二 條 登記機關對審查無誤之登記案件，應公告〸五日。 
第 六 〸 三 條 依前條公告之事項如發現有錯誤或遺漏時，登記機關應於公告期間 
          內更正，並即於原公告之地方重新公告〸五日。 
第  一 百 二 〸 條 申請土地所有權狀或他項權利證明書補給時，應敘明其滅失之原因 
          ，檢附有關證明文件或切結書，經登記機關公告三〸日，並通知登 
          記名義人，公告期滿無人就該滅失事實提出異議後，登記補給之。 
第  一百二〸三  條 土地法第七〸八條第八款所稱限制登記，謂限制登記名義人處分其 
          土地權利所為之登記。 
          前項限制登記，包括預告登記、查封、假扣押、假處分或破產登記 
          ，及其他依法律所為禁止處分之登記。 
      第四章 登記規費及罰鍰 
第一百三〸三條之一 登記規費包括土地法所規定之登記費、書狀費、工本費、閱覽費。 
第 一百三〸四  條 登記規費應依土地法之規定繳納或免納。登記費未滿一元者，不予 
          計徵。 
          抵押權設定登記後，另增加一宗或數宗土地權利為共同擔保時，就 
          增加部分辦理設定登記者，免納登記費。 
          申請抵押權次序讓與登記，免納登記費。 
          以郵電申請發給登記簿或地籍圖謄本或節本者，應另繳納郵電費。 
          第一項登記規費之收支應依預算程序辦理。 
第一百三〸四條之一 逾期申請登記之罰鍰，應依土地法之規定計徵。 
第 一百三〸八 條 （刪除） 
第 一 百 四 〸  條 本規則自發布日施行。 
 

內政部七〸五年六月廿五日台(75)內地字第四○四九一九號函頒之

「土地界址調整要點」即日起停止適用 
台北市政府地政處函 本處各科、所、隊、資訊室 
                                         79 7 10 (79)北市地一字第二八九六○號 
說 明： 
    一、依內政部七〸九年七月六日台(79)內地字第八一一七四三號函副本辦理，並 
      檢附前揭函影本乙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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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地籍測量實施規則」業經內政部以79 6 27台(79)內地字第八○○六二○ 
      號令修正發布；查「土地界址調整要點」之內容業已納入上述規則內，即日 
      起該要點應不再適用。 
    三、副本抄發本處資訊室（請刊登地政法令月報）。 
附 件 
     台灣省 
內政部函 台北市政府                       79 7 9台(79)內地字第八一一七四三號 
      高雄市 
主 旨：本部七〸五年六月廿五日台75內地字第四○四九一九號函頒之「土地界址調整要 
    點」，即日起停止適用，請查照並轉行照辦。 
說 明：「地籍測量實施規則」業經本部以79 6 27台(79)內地字第八○○六二○號令修 
    正發布；查「土地界址調整要點」之內容業已納入上述規則內，即日起該要點應 
    不再適用。 
 

內政部七〸九年六月廿九日台內地字第八一一○三六號令修正發布

之「土地登記專業代理人管理辦法」 
台北市政府地政處函 本市各地政事務所       79 7 3 (79)北市地一字第二七八三六號 
說  明： 
    一、依內政部七〸九年六月廿九日台(79)內地字第八○○八八一號函辦理，並檢 
      送原函影本乙份。 
    二、副本抄送本府法規委員會（請惠刊市府公報）、抄發本處資訊室、抄送台北 
      市土地登記代理人協會。 
附 件 
     台灣省政府 
內政部函 台北市政府                        79 6 29 (79)內地字第八○○八八一號 
     高雄市政府 
主 旨：「土地登記專業代理人管理辦法」業經本部於七〸九年六月廿九日以台內地字第 
    八一一○三六號令修正發布，請 查照轉知。 
說 明：檢附「土地登記專業代理人管理辦法」乙份。 
附 件  
   土地登記專業代理人管理辦法 
    第一章 總則 
第 一 條 本辦法依土地法第三〸七條之一第四項規定訂定。 
第 二 條 本辦法所稱土地登記專業代理人（以下簡稱專業代理人），係指依本辦法規 
      定，代理他人申請土地登記案件為業之人。 
第 三 條 專業代理人之主管機關，中央為內政部，省（市）為省（市）政府地政處， 
      縣（市）為縣（市）政府。 
第 四 條 合於左列資格之一者，得請領專業代理人證書： 
      一、經專業代理人考試或檢覈及格者。 
      二、領有直轄市、縣（市）政府核發土地代書人登記合格證明者。 
      三、領有直轄市、縣（市）政府核發代理他人申辦土地登記案件專業人員登 
        記卡者。 
第 五 條 有左列情事之一者不得請領專業代理人證書，其已領取者撤銷之，並追繳其 
      證書： 
      一、曾因業務上有關之犯罪行為，受一年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經判決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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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者。 
      二、受本辦法所定除名處分者。 
      前項專業代理人不繳交證書者，由中央主管機關註銷之。 
      第一項撤銷及第二項註銷，中央主管機關應公告並通知直轄市或縣（市）主 
      管機關。 
第 六 條 請領專業代理人證書，應檢附左列文件，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核發之： 
      一、申請書。 
      二、第四條之資格證明文件及其影本。 
      三、國民身分證影本。 
      四、本人最近二吋半身照片三張。 
      中央主管機關受理前項申請應予審查，合格者發給專業代理人證書，並發還 
      前項第二款之資格證明文件；不合格者，駁回其申請，並退還申請書之附件 
      ；手續不完備者，應通知其補正，未補正者駁回之。 
    第二章 開 業 
第 七 條 專業代理人未領得開業執照者，不得執行業務。 
第 八 條 專業代理人開業，應檢附左文件，向事務所所在地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 
      關申請登記及發給開業執照： 
      一、申請書。 
      二、專業代理人證書及其影本。 
      三、國民身分證影本。 
      四、事務所房屋合法使用證明文件影本。 
      五、本人最近二吋半身照片三張。 
      經核准登記者，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應核發開業執照，並於專業代理 
      人證書背面加蓋開業執照字號後發還之。 
      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應設置專業代理人登記簿。 
第 九 條 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於核發專業代理人開業執照後，應公告及通知所 
      轄地政事務所，並層報中央主管機關備查；註銷開業執照時亦同。 
第 〸 條 有左列情形之一者，不發給開業執照；已發者，註銷之： 
      一、依第五條規定撤銷專業代理人證書者。 
      二、經公立醫院證明有精神病者。 
      三、受禁治產宣告尚未撤銷者。 
      四、受破產宣告尚未復權者。 
      依前項第二款至第四款註銷開業執照者，於原因消滅後，仍得依本辦法之規 
      定，請領開業執照。 
第 〸一 條 專業代理人開業，應設立專業代理人事務所執行業務，或由二個以上專業代 
      理人組織聯合事務所，共同執行業務。 
      依前項規定登記開業之事務所，應以其申請登記開業之直轄市或縣（市）為 
      其執行業務區域，不得設立分事務所。其在其他直轄市或縣（市）執行業務 
      時，應先向原登記主管機關申請核轉各該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登記。 
      第二項申請核轉登記之直轄市或縣（市）以三個為限。 
第 〸二 條 專業代理人事務所遷移於核准登記之直轄市或縣（市）以外地方時，應先檢 
      附開業執照向原登記之主管機關申請核轉登記；接受登記之主管機關應予核 
      發開業執照，及通知原登記之主管機關將原開業執照註銷之，並報請中央主 
      管機關備查。 
第 〸三 條 專業代理人開業後，其事務所名稱、地址變更或聯合事務所執業專業代理人 
      異動，應於事實發生之日起三〸日內報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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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〸四 條 專業代理人自行停止執業，得敘明事由，檢附開業執照，向直轄市或縣（市 
      ）主管機關申請註銷開業執照。 
第 〸五 條 專業代理人開業後，有第〸條各款情事或死亡者，得由其最近親屬或利害關 
      係人檢附開業執照及有關證明文件向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申請註銷開 
      業執照。 
      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知悉前項情事時，應依職權予以註銷開業執照。 
    第三章 業務及責任 
第 〸六 條 專業代理人受委託人之書面委託辦理左列業務： 
      一、代理申請土地登記。 
      二、代理申請土地登記所需之證明文件。 
      三、代繳土地登記規費及稅款。 
      四、代理領回申請土地登記文件或權利書狀。 
      五、其他與土地登記有關事項。 
第 〸七 條 專業代理人於受理委託時，應查明委託人確為登記標的物之權利人或權利關 
      係人後，始得接受委託，並於登記申請書或委託書內簽註負責。 
第 〸八 條 專業代理人應將接受委託收取費用之標準於事務所適當處所標明，其所收取 
      之委託費用應掣給收據。 
第 〸九 條 專業代理人接受委託人之有關文件，應掣給收據，並將辦理情形隨時記載於 
      業務紀錄簿。 
第 二〸 條 專業代理人受委託辦理各項業務，不得有不正當行為或違反業務上應盡之義 
      務。 
      專業代理人違反前項規定致委託人或利害關係人受損害者，應負損害賠償責 
      任。 
第二〸一條 專業代理人，不得有左列之行為： 
      一、違反法令執行業務。 
      二、允諾他人假藉其名義執行業務。 
      三、以不正當方法招攬業務。 
      四、明知為不實之權利書狀、印鑑或其他證明文件而向地政事務所申辦登記 
        。 
第二〸二條 專業代理人受委託辦理土地登記有關業務得委由複代理人辦理，但其複代理 
      人應具備專業代理人資格，且經原委託人同意。 
第二〸三條 各級主管機關及該管地政事務所得隨時檢查所轄專代理人執行業務情形，專 
      業代理人不得拒絕。 
    第四章 公 會 
第二〸四條 專業代理人公會分縣（市）公會及省（市）公會，並得設專業代理人公會全 
      國聯合會於中央政府所在地。 
第二〸五條 直轄市或縣（市）已領得開業執照之專業代理人達三〸人以上者，得組織專 
      業代理人公會。 
第二〸六條 省專業代理人公會聯合會應由該省內過半數之縣（市）專業代理人公會完成 
      組織後，始得發起組織。 
第二〸七條 專業代理人公會全國聯合會應由過半數之省（市）專業代理人公會完成組織 
      後，始得發起組織。但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准者不在此限。 
第二〸八條 專業代理人領得開業執照後，得加入該管直轄市或縣（市）專業代理人公會 
      ，專業代理人公會對具有會員資格之專業代理人之申請入會，不得拒絕。 
第二〸九條 專業代理人公會應訂立章程，造具會員名冊及職員簡歷冊，報請該管社會行 
      政主管機關立案，並應分報專業代理人主管機關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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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〸 條 專業代理人公會章程應規定左列事項： 
      一、名稱、地區及會所所在地。 
      二、宗旨、組織及任務。 
      三、會員之入會、退會。 
      四、會員之權利及義務。 
      五、理事、監事、候補理事、候補監事之名額、權限、任期及其選任、解任 
        。 
      六、會員遵守之公約。 
      七、風紀維持方法。 
      八、經費及會計。 
      九、章程修訂之程序。 
      〸、其他有關會務之必要事項。 
第三〸一條 專業代理人公會應將左列事項函報該管社會行政主管機關與專業代理人主管 
      機關： 
      一、會員名冊及會員之入會、退會。 
      二、理事、監事選舉情形及當選人姓名。 
      三、會員大會、理事會、監事會開會之時間、地點及會議情形。 
      四、提議、決議事項。 
    第五章 獎 懲 
第三〸二條 專業代理人有左列情事之一者，縣（市）主管機關得報請省主管機關予以獎 
      勵，其在直轄市者，由直轄市主管機關為之，特別優異者，層報中央主管機 
      關獎勵之： 
      一、代理申請土地登記案件連續二年以上，成績優良者。 
      二、襄助革新土地登記之研究，有重大貢獻者。 
      三、舉發虛偽之土地登記案件，確能防止犯罪行為，保障人民產權者。 
      四、協助政府推行地政業務，成績卓著者。 
      前項獎勵標準由省（市）主管機關定之。 
第三〸三條 專業代理人之獎勵如左： 
      一、公開表揚。 
      二、頒發獎狀、獎牌或專業獎章。 
第三〸四條 專業代理人之懲戒處分如左： 
      一、警告。 
      二、申誡。 
      三、停止受理其代理申辦之土地登記案件，期間為二月以上二年以下。 
      四、除名。 
      專業代理人受警告處分三次者，視為申誡處分一次；受申誡處分三次者，應 
      另予以停止受理其代理申辦土地登記案件之處分；受停止受理其代理申辦土 
      地登記案件期間累計滿三年者，應予除名。 
第三〸五條 專業代理人違反本辦法規定者，依左列規定懲戒之： 
      一、違反第〸一條第二項、第〸二條、第〸三條或第〸九條規定者，應予警 
        告或申誡。 
      二、違反第〸八條、第二〸一條第三款、第二〸二條或第二〸三條規定情事 
        者，應予申誡或停止受理其代理申辦之土地登記案件。 
      三、違反第七條、第二〸條第一項或第二〸一條第一款、第二款、第四款情 
        事之一者，應停止受理其代理申辦之土地登記案件或除名。 
第三〸六條 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應設置專業代理人懲戒委員會，處理專業代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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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懲戒事項。 
      專業代理人懲戒委員會置主任委員一人，由直轄市地政處長或縣（市）長兼 
      任，委員六人，由主任委員就左列人員派兼或聘兼之： 
      一、公正人士二人。 
      二、公會代表一人。 
      三、社會行政業務主管一人。 
      四、地政業務主管一人。 
      五、地政事務所主任一人。 
第三〸七條 專業代理人有三〸五條各款情事之一時，利害關係人、各級主管機關、地政 
      事務所或專業代理人公會得列舉事實，提出證據，報請專業代理人登記之直 
      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交付懲戒。 
第三〸八條 前條款請懲戒案件，經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審查後，如認有必要，應 
      交專業代理人懲戒委員會處理之，並通知被付懲戒之專業代理人，限於二〸 
      日內提出答辯或到會陳述，如不依限提出答辯或到會陳述時，得逕行決定。 
第三〸九條 被懲戒人之處分確定後，應由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執行，並公告及通 
      知所轄地政事務所、專業代理人公會。 
      前項被懲戒人受停止受理其代理申辦之土地登記案件或除名之處分確定者， 
      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應層報中央主管機關，並副知核轉登記之直轄市 
      或縣（市）主管機關。 
    第六章 附 則 
第 四〸 條 專業代理人證書費及開業執照費金額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四〸一條 本辦法規定有關書照簿表格式，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四〸二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內政部 
   會銜訂定「大眾捷運系統路線使用土地上空或地下處理及審 
交通部 
核辦法」 

臺北市政府函 本府所屬各機關          79 6 19七九府法三字第七九○三四九七一號 
說 明： 
        交通部    交路發字第七九一六 
    一、依據   79 6 15             號令副本辦理。 
        內政部    臺(79)內地字第八○○四○八 
    二、抄附前開辦法乙份。（刊法規欄）。 
附件 
大眾捷運系統路線使用土地上空或地下處理及審核辦法 
第 一 條 本辦法依大眾捷運法（以下簡稱本法）第〸九條第三項規定訂定之。 
第 二 條 大眾捷運系統地方主管機關（以下簡稱主管機關）於確定捷運路線工程需穿 
      越公、私有土地之上空或地下時，應將穿越部分使用之空間範圍以適當之圖 
      說公告之，並通知土地所有權人及他項權利人。 
第 三 條 前條之公告，應以公告牌公告於穿越土地附近適當場所，並張貼於當地鄉、 
      鎮、市、區公所公告欄，其公告期間為三〸日。 
      前條空間範圍之圖說，主管機關應置於適當處所，免費供公眾查閱。 
第 四 條 主管機關為辦理捷運系統路線穿越使用土地相關事項，得授權主管機關所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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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工程建設機構（以下簡稱需地機構）執行之。 
第 五 條 需地機構應將確定使用之空間範圍及界線之劃分，測繪於捷運系統改良物之 
      平面圖、立面圖及剖面圖上。剖面圖應加測高程，其基準自平均海水面為零 
      公尺起算，並自水準點引測之。 
第 六 條 捷運路線工程穿越空間範圍公告期滿，需地機構應豎立路線中心樁或邊界樁 
      計算座標，並將樁位座標表、樁位圖及有關資料送交管轄土地登記機關，作 
      為測繪他項權利位置圖之依據。 
第 七 條 依本法辦理之地上權設定登記，除其他法令另有規定者外，依左列規定辦理 
      ： 
      一、協議設定地上權登記時，應由雙方會同申請測繪他項權利位置圖及辦理 
        地上權設定登記。 
      二、依本法徵收取得之地上權，主管機關應於補償完竣後三〸日內囑託管轄 
        土地登記機關測繪他項權利位置圖及辦理地上權設定登記。 
      前項他項權利位置圖，需地機構應永久保存，並提供利害關係人閱覽。 
第 八 條 大眾捷運系統路線穿越之空間範圍雖無設定地上權之必要，亦應由主管機關 
      列冊送交管轄土地登記機關註記於土地登記簿內。 
第 九 條 依第二條規定公告之大眾捷運系統路線穿越部分使用之空間範圍，如有設定 
      地上權之必要時，應由需地機構另行通知土地、建築物所有權人進行協議； 
      如通知兩次均未答覆或協議兩次均未成者，即視為協議不成立。 
      依本辦法協議設定地上權之土地、建築物上已設定有他項權利，如因地上權 
      之設定致影響該他項權利設定之目的時，需地機構應與土地所有權人及該他 
      項權利人共同協議。 
第 〸 條 被徵收取得地上權之土地設定有他項權利者，土地所有權人於領取補償費時 
      ，應會同他項權利人或檢附債務清償證明、他項權利塗銷證明文件或他項權 
      利證明文件。 
第 〸一 條 地上權之補償依左列規定辦理： 
      一、於穿越依法得建築使用之土地，其補償標準計算公式如下： 
                      因穿越所減少之樓地板面積 
                公告土地現值×────────────＝地上權補償費 
                                 法定最高樓地板面積 
      二、於穿越依法不得建築使用之土地者，其補償費由主管機關依實際情形分 
        別估定之。 
      前項補償，必要時得加成計算。但加成最高不得超過百分之四〸。 
第 〸二 條 因捷運系統路線工程之穿越，致使該穿越部分之土地使用需另支付額外費用 
      始能維持原使用功能者，該費用亦應予補償。但有其他方式得以減低或免除 
      其損失者，應相對減少或免除補償費。 
第 〸三 條 協議設定或徵收取得之地上權範圍內之建築物及其他改良物，如需一併拆遷 
      時，其補償應依土地所屬地區辦理公共工程用地徵收之有關補償規定辦理。 
第 〸四 條 主管機關依本法第〸九條第一項徵收取得地上權時，其程序準用土地徵收有 
      關規定。但穿越部分如未變更土地使用分區為交通用地，其徵收計畫書可免 
      檢附有無妨礙區域計畫或都市計畫證明文件。 
第 〸五 條 土地所有權人依本法第〸九條第二項規定請求徵收土地所有權時，應以申請 
      書敘明不能為相當使用之理由，向主管機關提出申請。其徵收補償，依有關 
      規定辦理。 
第 〸六 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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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修正「辦理都市地區地價指數查價作業要點」 
內政部函 台北市政府地政處                 79 7 13台(79)內地字第八一二○○五號 
主 旨：「辦理都市地區地價指數查價作業要點」業經本部修正定畢，檢附上開要點乙份 
    請 照辦。 
說 明：正本受文單位：台北市政府地政處、基隆市地政事務所、台北縣中和地政事務所 
    、新竹縣竹東地政事務所、台中市中山地政事務所、台中市中正地政事務所、台 
    南市台南地政事務所、高雄市三民地政事務所、高雄市鹽埕地政事務所。 
附件 
辦理都市地區地價指數查價作業要點 
一、作業準備 
  (一)晒製作業藍圖： 
    1.大比例尺者（1/500、1/600、1/1000或 1/1200）晒製一份。 
    2.小比例尺者（1/2500、1/5000、1/48000）或地價區段略圖晒製三份。 
  (二)標繪地價區段資料： 
    1.用圖：使用小比例尺藍西圖或地價區段略圖（一份）。 
    2.作業方式：按下列方法標示地價區段資料。 
     ⑴地價區段界－以黑色簽字筆按公告現值作業方式圖繪之。 
     ⑵區段編號－一般區段蓋以黑色圓圈（○），繁榮街道路線價區段蓋以黑色雙 
      圓圈（◎）戳記，於框內以黑色筆書以區段號碼。 
     ⑶區段價－以黑色筆於區段號碼下方書以區段價。 
  (三)標繪使用分區及公共設施用地： 
    1.使用已標繪地價區段資料完竣之比例尺藍晒圖，或地價區段略圖，標繪下述公 
     共設施用地範圍（含已開闢之公共設施用地及保留地），并加註字樣如次： 
     ①公園、綠地、廣場－公②兒童遊樂場及其他遊憩用地－遊③市場－市④學校 
      用地－文⑤機關用地－機⑥停車場－停⑦加油站－油。 
    2.用色筆按下述顏色分別著於各該使用區及公共設施用地範圍以實線塗邊。 
     ⑴商業區－淺紅色。 
     ⑵住宅區－淺黃色。 
     ⑶工業區－咖啡色。 
     ⑷風景區、保護區、農業區、特定農業區、一般農業區、森林區、山坡地保育 
      區－淺綠色。 
     ⑸道路－不塗顏色。 
     ⑹公園、廣場、綠帶、綠地、兒童遊樂場及其他遊憩用地－深綠色。 
     ⑺市場－深紅色。 
     ⑻學校用地－深紫色。 
     機關用地－淺藍色。 
     停車場－橘紅色。 
     加油站－淺紫色。 
     溝渠、水道－深藍色。 
     其他－選擇容易辨別之顏色并詳註於圖例。 
    3.保留地之標繪－⑸－(13)等保留地尚未闢建者，以前述顏色於其四週以虛線塗 
     邊。 
    4.都市計畫使用分區應詳細對照都市計畫圖說標繪之，使用分區界線尚未辦理測 
     量分割之地區，暫以地價區段界為範圍，將同一使用分區可能包含之地價區段 
     ，以黑色網狀線標繪於整個區段內。 
二、劃定地價分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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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檢討地價區段： 
    利用已標繪使用分區及公共設施用之藍晒圖，或地價區段略圖，實地勘查檢討地 
    價區段劃分是否合理，或土地現值公告後有無足以使地價產生較大幅度之變動（ 
    如使用分區變更、道路新闢等），或同一使用分區之土地，有無價格差距較大之 
    情形，並以檢討結果在圖內逐一修正，使地價區段之劃分切合實際，供劃分地價 
    分區之參考。 
  (二)試行劃分地價分區： 
    以檢討完竣地價區段之藍晒圖或地價區段略圖，參照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土地使 
    用現況、重要大型公共設施服務範圍圈（例如：主要道路、國民中學、小學⋯⋯ 
    等）、未來發展趨勢，灌溉系統，及其他影響地價區域因素相同者，沿地價區段 
    界線劃分地價分區，並編定地價分區號碼。 
  (三)檢討地價分區範圍： 
    通盤檢討地價分區範圍，將影響地價區域因素相同之地價分區合併為一。 
    1.查定地價分區內商業用地及住宅用地之用地等級，其用地之認定，以都市計畫 
     使用分區為準。各用地等級之定義如下： 
     ⑴「高度商業區」係指大都市之市中心或副都心，商業活動極度繁榮，土地利 
      用及街道系統規劃完善，利用程度極高，對外交通便利，提供區域性或全市 
      性之商業服務，備有較大規模之百貨公司、電影業、餐廳業、服飾店、超級 
      市場、娛樂場所或其他高級專賣店，以及全國性金融機構、事務所或商務中 
      心之繁華地區。 
     ⑵「次高度商業區」係指高度商業區外圍之商業地帶，中小都市市中心、副都 
      心、或都市內地區性商業中心，商業活動頗為繁榮、土地規劃佳，利用程度 
      頗高，對外交通便利，提供全市性或地區性商業服務，備有百貨公司、電影 
      業、餐飲業、服飾店、超級市場、娛樂場所或其他高級專賣店，以及地區性 
      之金融機構、事務所或商務中心之地區。 
     ⑶「普通商業區」係指次高度商業區外圍之商業地帶、小地區之商業中心、或 
      服務範圍較小之商業地帶，以提供家庭日用品、食品、衣物販賣等服務為主 
      ，且土地使用性質較為混雜之商業地區。 
     ⑷「里鄰商業區」係指社區或里鄰住宅區內，以提供鄰近居民日用品、雜貨、 
      藥品等服務為主之零售店地區。 
     ⑸「高級住宅地」係指街廓或宗地規劃整齊，基地廣大方整，建築品質良好， 
      格調甚佳，注重室內裝琪與設計，環境優雅寧適，空地比例大並經適當整理 
       ，備有停車場位，居民所得、職業或階層達到相當水準，且嚴禁妨害居住環 
      境之使用情況進入之住宅地。 
     ⑹「中級住宅地」係指居住水準介於高級住宅地與普通住宅地之間，建築品質 
      、格調均佳，環境清靜，空地比例適當，公共設施完善，無違章建築、工廠 
      等妨害居住環境之使用情況進入，附近備會供給日用品之商店、洗衣店、餐 
      飲店等服務業，生活便利之住宅地。 
     ⑺「普通住宅地」係指環境品質不高，建築材料普通，格調較少變化，區內除 
      住宅外，尚有店舖、事務所、小工廠、攤販等混雜使用進入，公共設施屬一 
      般水準之住宅地。 
     ⑻「農村集居地」係指都市近郊之農村聚落或未形成市街型態之一般住宅地區 
      ，建築規劃不甚完善，較少高層建物，公共設施普遍不足，且缺乏服務性商 
      店，生活不甚便利之住宅地。 
     「大規模工業用地」係指工廠用地面積平均在一○、○○○㎡以上之工業用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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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⑽「中小規模工業用地」係指工廠用地面積平均在一○、○○○㎡以下之工業 
      用地。 
    2.以同一用地同一等級為準，選用各該影響地價區域因素評價基準表（詳見附錄 
     Ⅰ、附錄Ⅱ、附錄Ⅲ），並評定轄區內各用地等級之地價分區影響地價區域因 
     素之優劣等級（表一－⑴至一－⑽各用地等級地價分區影響地價區域因素優劣 
     等級評定表）。 
    3.因檢討修正地價分區範圍，而使表一所評定區域因素優劣等級發生變動者，應 
     再修正表一。2.、3.兩項作業循環評定修正，直至地價分區範圍適當為止。 
  (四)計算各用地等級地價分區之影響地價區域因素係數： 
    1.選定基準地價分區，並設定其影響地價區域因素係數為１。 
    2.將同一用地等級之其他地價分區逐一與基準地價分區比價，以計算其他地價分 
     區影響地價區域因素係數（因素二－⑴至二－⑽各用地等級地價分區影響地價 
     區域因素係數計算表）。其計算過程如下： 
     ⑴評定其他地價分區與基準地價分區影響地價區域因素優劣等級之差異，並決 
     定每項差異應調整修正地價之比率。 
     ⑵計算影響地價區域因素主要項目修正率。計算公式如下： 
      A1=a11A11+a12A12+......+a1iA1i（＝街道因素總修正率） 
      B1=b11B11+b12B12+......+b1jB1j（＝交通接近因素總修正率） 
      C1=c11C11+c12C12+......+c1kC1k（＝環境因素總修正率） 
      E1=e11E11+e12E12+......+e1LE1L（＝行政因素總修正率） 
      F1=f11F11+f12F12+......+f1mF1m（＝其他因素總修正率） 
      a1i:「影響地價區域因素」「街道因素」細項最大修正範圍。（訂於評價基 
         準表中） 
      A1j:「影響地價區域因素」「街道因素」細項修正比率（由估價人員判斷） 
      b1j:「影響地價區域因素」「交通接近因素」細項最大修正範圍。 
      B1i:「影響地價區域因素」「交通接近因素」細項修正比率。 
      c1k:「影響地價區域因素」「環境因素」細項最大修正範圍。 
      C1k:「影響地價區域因素」「環境因素」細項修正比率。 
      e1L:「影響地價區域因素」「行政因素」細項最大修正範圍。 
      E1L:「影響地價區域因素」「行政因素」細項修正比率。 
      f1m:「影響地價區域因素」「其他因素」細項最大修正範圍。 
      F1m:「影響地價區域因素」「其他因素」細項修正比率。 
     ⑶計算其他地價分區影響地價區域因素係數G1： 
      G1=[1+A1] [1+B1] [1+C1] [1+E1] [1+F1] 
三、選定標準宗地 
  (一)準備工作： 
    將地價區段資料及地價分區範圍、編號等，繪註於大比例尺藍晒圖，並按下列標 
    準宗地選定原則，先在圖上挑選適當宗地後，再攜圖至實地勘查選定，並予編號 
    。每一地價分區對於同一用地類別及等級土地，以選定一筆標準宗地為原則，必 
    要時得增加之。 
  (二)標準宗地選定原則： 
    1.宗地位置適當，足以代表該地價分區之地價水準者。 
    2.宗地之地形、地勢、土質、面積、形狀等狀態適當者。 
    3.宗地之使用狀況安定者。 
    4.宗地之地籍、地形、地物等狀況明確，易於實地辨認者。 
  (三)注意事項： 

 

14 
 



 

    1.同一地價分區內不同使用分區或同一使用分區，不同使用等級土地，得選定各 
     具代表性之數宗標準宗地。 
    2.標準宗地面積由作業單位自行訂定。 
    3.臨街地與裡地地價水準不同者，應各選一宗標準宗地。 
    4.樓層基地亦得選為標準宗地。 
    5.公共設施用地不得選為標準宗地。 
    6.選定及設置之標準宗地，以住宅用地（包括高級住宅地、中級住宅地、普通住 
     宅地、農村集居地等四個等級）、商業用地（包括高度商業區、次高度商業區 
     、普通商業區、里鄰商業區等四個等級）及工業用地（包括大規模工業用地、 
     中小規模工業用地等兩個等級）為限。 
  (四)填註標準宗地現況調查表（表三標準宗地現況調查表）。 
  (五)編製標準宗地資料圖冊： 
    標準宗地選定後，應編造標準宗地清冊，並附標準宗地之地籍圖謄本及街道圖或 
    位置圖（表四標準宗地清冊及附圖）。 
四、查估標準宗地地價 
  (一)調查土地買賣實例： 
    主辦單位應調查轄區內土地買賣實例，填註買賣實例調查表（表五買賣實例調查 
    表）。 
  (二)每宗標準宗地地價，應以三宗買賣實例推算之。同一地價分區內買賣實例不足三 
    宗者，以非同一地價分區內之標準宗地地價合計三宗以上共同推算之。 
  (三)蒐集之買賣實例地價如係屬房地價，應扣除房屋現值求得土地之地價。 
  (四)影響地價個別因素分析： 
    標準宗地估價，以買賣實例比較法為之。實施買賣實例比較法查估標準宗地地價 
    時，應先分析買賣實例地與標準宗地地價之個別因素，並比較其差異及影響地價 
    程度，連同(四)(五)(六)填入影響地價個別因素分析明細表（表六），影響地價 
    個別因素評價基準表詳見附錄Ⅳ、Ⅴ、Ⅵ。 
  (五)評定標準宗地與買賣實例地影響地價個別因素優劣等級之差異，並決定每項差異 
    應調整修正地價之比例。 
  (六)計算影響地價個別因素主要項目修正率。其計算公式如下： 
      A2=a21A21+a22A22+......+a2iA2i（＝街道因素總修正率） 
      B2=b21B21+b22B22+......+b2jB2j（＝交通接近因素總修正率） 
      C2=c21C21+c22C22+......+c2kC2k（＝環境因素總修正率） 
      E2=e21E21+e22E22+......+e2LE2L（＝行政因素總修正率） 
      F2=[1+f21F21] [1+f22F22]......+[1+f2mF2m]-1（＝宗地因素總修正率） 
      a2i:「影響地價個別因素」「街道因素」細項最大修正範圍。 
      A2j:「影響地價個別因素」「街道因素」細項修正比率。 
      b2j:「影響地價個別因素」「交通接近因素」細項最大修正範圍。 
      B2i:「影響地價個別因素」「交通接近因素」細項修正比率。 
      c2k:「影響地價個別因素」「環境因素」細項最大修正範圍。 
      C2k:「影響地價個別因素」「環境因素」細項修正比率。 
      e2L:「影響地價個別因素」「行政因素」細項最大修正範圍。 
      E2L:「影響地價個別因素」「行政因素」細項修正比率。 
      f2m:「影響地價個別因素」「宗地因素」細項最大修正範圍。 
      F2m:「影響地價個別因素」「宗地因素」細項修正比率。 
  (七)計算影響地價個別因素總修正G2： 
      G2=[1+A2] [1+B2] [1+C2] [1+E2] [1+F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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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計算標準宗地試算價格 
    分析比較買賣實例地與標準宗地之個別因素，並判定各影響地價因素之差異及影 
    響程度後，應按判定之修正率，將買賣實例地地價分別推算為標準宗地之試算價 
    格。 
    1.以買賣實例推算者： 
     ⑴推算過程： 
      將買賣實例地價扣除房屋現值後，經「買賣情況修正」、「期日修正」及「 
      個別因素修正」後，即為標準宗地試算價格。 
     ⑵計算公式： 
                                                正常交易情況   估價當時地價水準 
            標準宗地試算價格＝實例地買賣價格×───────×──────── 
                                               實例地交易情況  交易當時地價水準 
                                                           100     （    ） 
            ×影響地價個別因素總修正率＝實例地買賣價格×────×────×G2 
                                                         （     ）   100 
    2.以非同一地價分區之標準宗地地價推算者： 
     ⑴推算過程： 
                                        區域因素修正 
            非同一地價分區標準宗地地價───────標準宗地試算價格 
     ⑵計算公式： 
      乙地價分區標準宗地試算價格＝甲地價分區標準宗地比準價格 
                            乙地價分區影響地價區域因素係數（G1乙） 
                          ×─────────────────── 
                            甲地價分區影響地價區域因素係數（G1甲） 
  (九)決定標準宗地比準價格： 
    以試算價格決定標準宗地比準價格時，考慮以下因素：⑴交易正常者，⑵交易時 
    間最接近標準宗地價格基準日者，⑶個別因素修正最少者。 
  (〸)製作標準宗地估價報告書（如表七） 
  (〸一)標準宗地估價人員之指定： 
     1.每宗標準宗地地價之查估，以指派一位估價人員辦理為原則。 
     2.試辦地區將其估價結果，提送內政部辦理都市地區地價指數研究小組審查之 
      。 
  (〸二)應注意事項： 
     1.標準宗地之使用狀況與使用分區不符者，依左列方法估價： 
      ⑴使用狀況低於容許使用限度者，仍以最高使用限度為其價值標準。惟應扣 
       除低使用狀況所造成不利於最佳與最高度使用之因素。 
      ⑵使用狀況高於容許使用限度者，仍以容許使用限度為其價值標準。但應加 
       計現行使用狀況之既得利益。 
     2.標準宗地價格係採市價原則，故標準宗地估價應儘量蒐集土地買賣實例加以 
      推估。 
     3.標準宗地估價結果僅係概估價格，一律取至個位數。 
     4.試辦地區得視實際需要蒐集出售單價資料，編製樓層別效用比例表或地價分 
      配率表。 
     5.影響地價因素應逐項分析比較： 
      評價基準表所列影響地價因素繁多，有些在實際上並未發現，分析比較時儘 
      量能逐項進行，以免遺漏。無差異或無該項因素者，可免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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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評價基準表如區分影響地價等級，則估價人員僅須判斷各影響地價因素之等 
      級及差異，即可決定修正率之大小。惟所謂影響等級或差異程度，有無過分 
      細分之必要，由辦理單位或估價人員自行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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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內政部函釋：「不具自耕能力之農地繼承人擬以戶籍不在同一鄉

鎮市區直系血親之自耕能力證明書申辦農地所有權移轉登記時，該自

耕能力證明書應向該直系血親戶籍所在地之鄉鎮市區公所申請」乙案 
台北市政府地政處函 本市各區公所         79 7 16 (79)北市地三字第二九六○七號 
說 明：依內政部七〸九年七月〸二日台（七九）內地字第八一六六三四號函副本辦理， 
    並檢送上函影本乙份。 

 

51 
 



 

附 件 
內政部函 台灣省政府地政處                79 7 12台(79)內地字第八一六六三四號 
主 旨：不具自耕能力之農地繼承人擬以戶籍不在同一鄉鎮市區直系血親之自耕能力證明 
    書申辦農地所有權移轉登記時，該自耕能力證明書應向該直系血親戶籍所在地之 
    鄉鎮市區公所申請。 
說 明：復貴處七〸九年六月二〸八日地三字第六四○四二號函。 
 

關於樹人書院文昌祠管理人陳錫墻等就建築管理前建造之廟宇申辦

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可否免附基地主同意書，而以他事件之民事

判決理由作為使用基地合法權源證明疑義乙案 
台北市政府地政處函 本市建成地政事務所    79 7 16 (79)北市地一字第二九六四八號 
說 明： 
    一、依內政部七〸九年七月〸二日台內地字第八一九○五七號函辦理及依貴所七 
      〸九年五月〸七日北市建地(一)字第四九三四號函續辦，並檢送上開內政部 
      函影本乙份及檢還登記案全宗。 
    二、案經報奉內政部以前開函核復：「二、案經函准司法院秘書長七〸九年七月 
      三日（七九）秘台廳(一)字第一七四五號函復略以：『按民事訴訟法第四百 
      條第一項規定確定判決之既判力，惟於判決主文所判斷之訴訟標的，始可發 
      生。若訴訟標的以外之事項，縱令與為訴訟標的之法律關係有影響，因而於 
      判決理由中對之有所判斷，除同條第二項所定情形外，尚不能因該判決已經 
      確定而認此項判斷有既判力（最高法院七〸三年台上字第三二九二號判例參 
      照）。來函所附最高法院七〸二年度台上字第四五五九號民事判決係就上  
      訴人楊秀玉等對於被上訴人樹人書院文昌祠之分割共有物請求權而為裁判， 
      理由欄認被上訴人樹人書院文昌祠使用訟爭土地自始為合法占有等語，係屬 
      判決理由中判斷，尚難認該判決就被上訴人樹人書院文昌祠使用訟爭土地之 
      權原，已有實體上確定之效力。』三、本部同意司法院秘書長上揭函意見， 
      是以本案仍請依土地登記規則第七〸條第二項後段規定，另附使用基地之證 
      明文件。」請依照辦理。 
    三、副本（均含前開內政部函影本一份）抄送本府法規會（惠請刊登市府公報） 
      ，抄發本處資訊室、抄送本市古亭、松山、士林、中山、大安地政事務所、 
      樹人書院文昌祠管理人陳錫墻等（兼復先生等七〸九年四月廿四日申請書， 
      請逕向本市建成地政事務所洽辦）。 
附 件 
內政部函 台北市政府地政處                79 7 12台(79)內地字第八一九○五七號 
主 旨：關於樹人書院文昌祠管理人陳錫墻等就建築管理前建造之廟宇申辦建物所有權第 
    一次登記，可否免附基地主同意書，而以他事件之民事判決理由作為使用基地合 
    法權源證明疑義案，請查照。 
說 明： 
    一、復 貴處七〸九年五月二〸四日北市地一字第二一一九○號函，並檢還原函 
      所附登記申請書件全份。 
    二、案經函准司法院秘書長七〸九年七月三日（七九）秘台廳(一)字第一七四五 
      號函復略以：「按民事訴訟法第四百條第一項規定確定判決之既判力，惟於 
      判決主文所判斷之訴訟標的，始可發生。若訴訟標的以外之事項，縱令與為 
      訴訟標的之法律關係有影響，因而於判決理由中對之有所判斷，除同條第二 
      項所定情形外，尚不能因該判決已經確定而認此項判斷有既判力（最高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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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〸三年台上字第三二九二號判例參照）。來函所附最高法院七〸二年度台 
      上字第四五五九號民事判決係就上訴人楊秀玉等對於被上訴人樹人書院文昌 
      祠之分割共有物請求權而為裁判，理由欄認被上訴人樹人書院文昌祠使用訟 
      爭土地自始為合法占有等語，係屬判決理由中判斷，尚難認該判決就被上訴 
      人樹人書院文昌祠使用訟爭土地之權原，已有實體上確定之效力。」 
    三、本部同意司法院秘書長上揭函意見，是以本案仍請依土地登記規則第七〸條 
      第二項後段規定，另附使用基地之證明文件。 
 

內政部函補充規定有限公司代表公司之董事或董事長為自己與公司

為不動產所有權移轉登記時適用疑義乙案 
台北市政府地政處函 本市古亭地政事務所   79 7 4 (79)北市地一字第二八○四七號 
主 旨：有限公司代表公司之董事或董事長為自己與公司為不動產所有權移轉登記時之適 
    用疑義，經內政部補充該部七〸五年〸一月廿二日台內地字第四五七三八七號函 
    規定，有關林淑貞申請書為請釋有限公司負責人出售土地所有權移轉之登記案， 
    請查明依法妥適處理逕復。 
說 明： 
    一、依內政部七〸九年六月廿九日台(79)內地字第八一三六二八號函辦理，並檢 
      附該函暨申請人林淑貞申請書件影本乙份。 
    二、副本抄送本府法規委員會（請刊登市府公報）、本市各地政事務所（除古亭 
      所外）、台北市土地登記代理人協會、抄發本處資訊室（請刊登地政法令月 
      報）以上均檢附內政部前揭函影本乙份。 
附 件 
內政部函 台北市政府地政處                79 6 29台(79)內地字第八一三六二八號 
主 旨：補充本部七〸五年〸一月二〸二日台內地字第四五七三八七號函規定，請查照。 
說 明： 
    一、依據本部地政司案陳林女士七〸九年五月〸日申請書辦理，並檢附原書影本 
      暨附件乙份。 
    二、案經本部函准經濟部七〸九年六月〸三日經(79)商二○九八○七號函以：「 
      二、有限公司代表公司之董事或董事長，如為自己與公司為不動產買賣等法 
      律行為時，既不得同時為公司之代表，自應依下列情形，另定代表公司之人 
      ：(一)僅置董事一人者，由全體股東之同意另推選有行為能力之股東代表公 
      司。(二)置董事二人以上，並特定其中一人為董事長者，由其餘之董事代表 
      公司（本部七〸五年〸月二〸八日經商四七四八八號函參照），依上開方式 
      另定之代表人，僅關於該不動產買賣事務有代表公司之權。公司之其他業務 
      仍由原代表人代表公司為之，自不發生公司代表人變更登記之問題。再本部 
      實務上亦無因該個別事務另定代表人，而發給該代表人資格證明之措施。」 
      本部同意上開經濟部之意見。故本部75 11 22台內地字第四五七三八七號函 
      規定，另定代表公司之人，如依上開(一)方式所定之代表人，應檢附全體股 
      東同意推選之證明文件申辦登記；如依上開(二)方式由其餘之董事代表公司 
      者，則檢附足資其為董事之證明文件申辦之。 
    三、本案請 貴處查明依法妥適處理逕復。 
 

關於黃圳源先生申辦祭祀公業黃瑞祥所有之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疑

義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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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市政府地政處函 本市各地政事務所      79 7 6 (79)北市地一字第二八四三一號 
說 明： 
    一、依內政部七〸九年七月一日台(79)內地字第八一四五一○號函辦理。 
    二、副本抄送本府法規委員會（請惠刊市府公報）、抄發本處資訊室。 
附 件 
內政部函 台灣省政府地政處                79 7 1台(79)內地字第八一四五一○號 
主 旨：關於黃圳源先生申辦祭祀公業黃瑞祥所有之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疑義一案，復請 
     查照。 
說 明： 
    一、復 貴處七〸九年五月一日地一字第五三九三九號函；並檢還登記申請書件 
      全份。 
    二、案經函准法務部七〸九年六月〸九日法79律八六三七號函復以：按祭祀公業 
      係以祭祝祖先為目的而設立之獨立財產，為派下員全體所公同共有。公同共 
      有物之處分，除依其公同關係所由規定之法律或契約另有規定外（參照民法 
      第八百二〸八條第二項前段），應依土地法第三〸四條之一第五項準用同法 
      條第一項至第三項之規定辦理。本件祭祀公業黃瑞祥所有土地為其派下員七 
      人所公同共有，其規約書第壹條約定：「⋯⋯除政府法令另有規定遵照法令 
      外，悉依本規約行使之。」同規約書第玖條復約定：「本公業財產之處分應 
      經本公業派下員大會出席超過參分之貳以上議決同意，否則不得處分。」是 
      否係就該祭祀公業財產之處分已另有約定？該祭祀公業經派下員大會出席六 
      人議決同意處分全部土地，其議決是否有效成立？請主管機關本於職權就具 
      體事實認定之。如該議決有效成立，則其議決同定兼具派下員身分之黃圳源 
      為登記名義人，參照前司法行政部六〸三年〸月三日台六〸三函民字第○八 
      六二三號函釋：「⋯⋯故公同共有之財產應由何人承受，須依其公同關係所 
      由規定之法律或契約定之，地方政府似難不依規定核准由公同共有人之一全 
      部承受。」似無不可。 
    三、本部同意前開法務部意見。 
 

祭祀公業周子懷管理人周新添君申辦該公業所有本市大安區懷生段

四小段三九五地號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乙案 
台北市政府地政處函 本市大安地政事務所    79 7 19 (79)北市地一字第三○○七八號 
說 明： 
    一、依內政部七〸九年七月〸六日台(79)內地字第八一一九四二號函辦理。暨依 
      貴所七〸九年六月廿五日北市大地一字第六六一一號函續辦。並檢送上開內 
      政部函影本乙份。 
    二、案經內政部核復：「二、按祭祀公業土地清理要點〸九規定：『祭祀公業土 
      地之處分或設定負擔，得依土地法第〺四條之一第五項規定辦理。但規約另 
      有規定者，不在此限。』又祭祀公業周子懷規約書記明『本公業處分財產應 
      經派下員過半數以上同意為之』本案土地既經該公業逾全體派下員三分之二 
      同意所有權全部辦理出售，並授權管理人因新添君全權處分，有經法院認證 
      之派下全員大會會議紀錄可稽；其申辦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已檢附管理人 
      之印鑑證明，得免提出同意處分之派下員印鑑證明。」故本案請依上開內政 
      部函示辦理。 
    三、副本抄送本府法規委員會（檢送前揭內政部函影本乙份，請惠刊市府公報） 
      、抄發本處資訊室、抄送本市古亭、建成、松山、士林、中山地政事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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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抄發周新添先生（兼復先生79 6 13及79 7 2申請書，並檢還原登記案全卷 
      逕向本市大安地政事務所洽辦）。 
附 件 
內政部函 台北市政府地政處                   79 7 16台 79內地字第八一一九四二號 
主 旨：祭祀公業周子懷管理人周新添君申辦該公業所有台北市大安區懷生段四小段三九 
    五地號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乙案，復請查照。 
說 明： 
    一、復 貴處七〸九年七月三日北市地一字第二七三九四號函，並檢還所附登記 
      申請書件乙宗。 
    二、按祭祀公業土地清理要點〸九、規定：「祭祀公業土地之處分或設定負擔， 
      得依土地法第〺四條之一第五項規定辦理。但規約另有規定者，不在此限。 
      」又祭祀公業周子懷規約書記明「本公業處分財產應經派下員過半數以上同 
      意為之」。本案土地既經該公業逾全體派下員三分之二同意所有權全部辦理 
      出售，並授權管理人因新添君全權處分，有經法院認證之派下全員大會會議 
      紀錄可稽；其申辦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已檢附管理人之印鑑證明，得免提 
      出同意處分之派下員印鑑證明。 
 

內政部函示為崇禾建設股份有限公司與盧張珊珊等人間申辦土地所

有權移轉登記涉及提存疑義一案 
台北市政府地政處函 本市古亭地政事務所    79 7 25 (79)北市地一字第三○三四二號 
說 明： 
    一、依內政部七〸九年七月〸七日台(79)內地字第八一一九八一號函辦理。 
    二、副本抄送本府法規委員會（檢送前揭內政部函暨附件影本各乙份，請惠刊市 
      府公報，另查本案曾經內政部79 5 24台(79)內地字第八○四八六九號函解 
      釋，本處並以79 5 30北市地一字第二二六○一號函送請貴會刊登市府公報 
      在案。）、抄送本市建成、松山、士林、中山、大安地政事務所、抄發陳淑 
      女君（前開內政部函計達兼復台端七〸九年六月七日申請書副本）、本處資 
      訊室。 
附 件(一) 
內政部函 陳淑女君                        79 7 17台(79)內地字第八一一九八一號 
主 旨：關於崇禾建設股份有限公司與張珊珊等人間申辦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涉及提存疑 
    義一案，復如說明；如仍有疑義，請逕洽司法機關。 
說 明： 
    一、復 台端七〸九年六月七日申請書；並影送司法院七〸九年三月廿日七〸九 
      秘台廳一字第○一三二五號函乙份及檢還登記申請書全卷。 
    二、案據司法院秘書長七〸九年七月三日七九秘台廳(一)字第一七四三號函復： 
      「按民法第三百二〸六條所謂不能確知孰為債權人而難為給付之清償提存， 
      係指有債權人存在，清償人不能確知其為何人或所在不明者而言。來函所述 
      ，土地登記簿所登記之「觀音佛祖」，列載管理人「陳望」，因該管理人陳 
      望死亡後，尚未改選，清償人不能確知孰為債權人，與上開條文之情形自有 
      不同。該清償人可否提存，仍請參照本院七〸九年三月廿日七〸九秘台廳一 
      字第○一三二五號致貴部函說明二、後段所示意旨酌情辦理。」 
    三、副本抄送台北市政府地政處（並影送說明一、司法院函乙份）。 
附 件(二) 
司法院秘書長函 內政部                      79 3 20秘台廳(一)字第○一三二五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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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旨：關於政府機關依法徵收土地，如土地所有權人登記為「福德祠」或「福德正神」 
    ，無登記管理人或原管理人死亡無法選任時，可否提存補償費疑義乙案，復如說 
    明二，請查照參考。 
說 明： 
    一、復貴部七〸九年三月一日台(79)內地字第七八○三八二號函。 
    二、按民法第三百廿六條所謂「不能確知孰為債權人而難為給付」之清償提存， 
      係指有「債權人」存在，清償人不能確知其為何人或所在不明者而言，若根 
      本無任何「債權人」存在或清償人并無「不能確知孰為債權人」之情形者， 
      即無適用該案之餘地，觀乎該條法文暨提存法施行細則第〸五條規定甚明。 
      函載情形，土地所有權人登記為「福德祠」或「福德正神」而無登記管理人 
      者，自與另有債權人而不知其為何人或所在不明之情形有別，其准予提存顯 
      與法定條件未盡相合。至於原有管理人死亡，因無信徒登記無法選任管理人 
      之情形，自與原無管理人之情形不同，若具有「神明會」之類，非法人團體 
      性質者，似可依法辦理提存。至繼任管理人如何產生及登記，係事實問題， 
      於該組織實體上之能力，尚無影響。 
 

有關區分所有建物共同使用部分經依法登記完畢，嗣後當事人得否申

請權利範圍變更乙案 
台北市政府地政處函 本市各地政事務所      79 7 19 (79)北市地一字第三○○一一號 
說 明： 
    一、依內政部七〸九年七月〸六日台(79)內地字第八一九八二三號函辦理，並檢 
      送原函影本乙份。 
    二、本案經內政部核釋：「二、案經函准法務部七〸九年七月七日法79律九六五 
      六號函復以：『按區分所有建物共同使用部分之應有部分，原則上依該區分 
      所有建物之區分所有權人協議決定。該共同使用部分之應有部分經協議並依 
      法登記完畢，如其登記事項與登記原因證明文件所載內容相符，並無錯誤， 
      則嗣後當事人申請更正權利範圍，自非屬土地法第六〸八條及第六〸九條所 
      定更正登記之問題。另自土地登記規則第七〸二條第二款、第三款規定意旨 
      觀之，其目的在使區分建物共同使用部分之應有部分（從權利），隨同其區 
      分所有部分之所有權（主權利）之移轉而變更歸屬，使其不得個別移轉與第 
      三人或為分割，以免妨害共同使用部分存在功能之達成。故如同一分所有建 
      物之區分所有權人相互之間，就應有部分比例重為協議，將共同使用部分應 
      有部分之權利範圍，作部分調整（非全部移轉），在不影響善意第三人權益 
      之前提下，准許當事人申請就共同使用部分之應有部分作一部變更登記，似 
      未牴觸土地登記規則前揭條款之規定。』三、本部同意前開法務部意見。故 
      區分所有建物共同使用部分經依法登記完畢，嗣後所有權人為因應實際需要 
      ，如經相關區分所有權人及他項權利人同意，得將其共同使用部分權利範圍 
      之一部，移轉予其他區分所有權人」。 
    三、副本抄送本府法規委員會（請惠刊市府公報）、抄發本處資訊室。 
附 件： 
內政部函 台灣省政府地政處、台北市政府地政處、高雄市政府地政處 
                                          79 7 16台(79)內地字第八一九八二三號 
主 旨：有關區分所有建物共同使用部分經依法登記完畢，嗣後當事人得否申請權利範圍 
    變更乙案，請 查照。 
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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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根據本部地政司案陳高信華先生七〸九年三月廿日申請書及台北市政府地政 
      處七〸九年五月廿六日地一字第二一○四四號函辦理。 
    二、案經函准法務部七〸九年七月七日法79律九六五六號函復以：按區分所有建 
      物共同使用部分之應有部分，原則上依該區分所有建物之區分所有權人協議 
      決定。該共同使用部分之應有部分經協議並依法登記完畢，如其登記事項與 
      登記原因證明文件所載內容相符，並無錯誤，則嗣後當事人申請更正權利範 
      圍，自非屬土地法第六〸八條及第六〸九條所定更正登記之問題。另自土地 
      登記規則第七〸二條第二款、第三款規定意旨觀之，其目的在使區分建物共 
      同使用部分之應有部分（從權利），隨同其區分所有部分之所有權（主權利 
      ）之移轉而變更歸屬，使其不得個別移轉與第三人或為分割，以免妨害共同 
      使用部分存在功能之達成。故如同一區分所有建物之區分所有權人相互之間 
      ，就應有部分比例重為協議，將共同使用部分應有部分之權利範圍，作部分 
      調整（非全部移轉），在不影響善意第三人權益之前提下，准許當事人申請 
      就共同使用部分之應有部分作一部變更登記，似未牴觸土地登記規則前揭條 
      款之規定。」 
    三、本部同意前開法務部意見。故區分所有建物共同使用部分經依法登記完畢， 
      嗣後所有權人為因應實際需要，如經相關區分所有權人及他項權利人同意， 
      得將其共同使用部分權利範圍之一部，移轉予其他區分所有權人。 
    四、副本抄送高信華先生，並檢還登記案全宗共〸三張。 

 
有關被繼承人於民法繼承編修正公布後（民國七〸四年六月五日以

後）死亡而旅外僑民有拋棄繼承權者應向法院為之乙案 
台北市政府地政處 本市各地政事務所        79 7 3 (79)北市地一字第二七九七七號 
主 旨：檢送內政部七〸九年六月廿八日台(79)內地字第八一四七二○號函影本乙份，請 
    查照。 
說 明： 
    一、依內政部七〸九年六月廿八日台(79)內地字第八一四七二○號函辦理。 
    二、副本抄送本府法規委員會（請惠刊市府公報）、本處資訊室。 
附 件： 
內政部函 外交部、僑務委員會          79 6 28 (79)台(79)內地字第八一四七二○號 
主 旨：被繼承人於民法繼承編修正公布後（民國七〸四年六月五日以後）死亡而旅外僑 
    民有拋棄繼承權者，應向法院為之，請轉促我駐外使領館及貴部、貴會認可之各 
    機構配合，勿再驗發向親屬會議或其他繼承人為拋棄繼承權拋棄書，以免肇致紛 
    擾，請查照。 
說 明： 
    一、依台灣省政府地政處七〸九年六月〸九日七九地一字第六二六四八號函辦理 
      。 
    二、依民國七〸四年六月三日修正公布，同年六月五日生效之修正後民法第一千 
      一百七〸四條第二項規定，繼承人拋棄其繼承權者，應於知悉其得繼承之時 
      起二個月內以書面向法院為之，並以書面通知因其拋棄而應為繼承之人，但 
      不能通知者，不在此限。是繼承事實發生於七〸四年六月五日以後，旅外僑 
      民有拋棄繼承權者，依照上開規定，應向法院為之，始生效力。至於繼承事 
      實發生於同年六月四日以前者，其辦理拋棄繼承權，仍可依照本部七〸一年 
      四月廿八日七〸一台內地字第八○四八三號規定，向駐外單位等申請向親屬 
      會議或其他繼承人為拋棄繼承權拋棄書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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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前揭規定曾經本部以七〸四年〸一月〸五日七〸四台內地字第三六三一二二 
      號函請 貴部、貴會查照並轉知我外使領館及認可之各機構配合辦理在案， 
      惟據反映部分機構仍有未依照辦理者，請再轉知配合。 
    四、副本抄送台灣省政府地政處（兼復）、台北市政府地政處、高雄市政府地政 
      處，抄發本部地政司（一科）。 
 

為公同共有人蔡肇財等〸人申辦本市延平區迪化段一小段四六四地

號土地及一○五六、一二六九建號建物設定抵押權予共有人蔡肇財等

五人疑義乙案 
台北市政府地政處函 本市建成地政事務所     79 7 4 (79)北市地一字第二八一三七號 
說 明： 
    一、依內政部七〸九年六月〺日台(79)內地字第八一四五一一號函辦理暨依貴所 
      七〸九年三月廿一日北市建地(一)字第二三八八號函續辦。並檢送上開內政 
      部函影本乙份及檢還原附件。 
    二、案經報奉內政部以前揭函核復：「二、案經函准法務部七〸九年六月〸九日 
      法79律八五九五號函復以：參照前司法行政部六〸三年〸月三日台六〸三函 
      民字第○八六二三號函釋：查『公同共有人之權利義務，依其公同關係所由 
      規定之法律或契約定之。除前項之法律或契約另有規定外，公同共有物之處 
      分及其他之權利行使，應得公同共有人全體之同意』為民法第八百廿八條所 
      明定。故公同共有之財產應由何人承受，須依其公同關係所由規定之法律或 
      契約定之，地方政府似難不依規定核准由公同共有人之一全部承受之意旨， 
      舉重以明輕，本件土地、建物公同共有人〸人，經全體公同共有人同意就其 
      公同共有之土地、建物設定抵押權予其中五人，似無不可。三、本部同意前 
      開法務部意見。」請依照辦理。 
    三、副本抄送本府法規委員會（檢送前揭內政部函影本乙份請惠刊市府公報）抄 
      發本處資訊室、本市古亭、松山、士林、中山、大安地政事務所、抄發陳進 
      義先生（兼復先生79 3 2申請書，請逕向本市建成地政事務所洽辦）。 
附 件 
內政部函 台北市政府地政處                79 6 30台(79)內地字第八一四五一一號 
主 旨：關於土地、建物之公同共有人〸人，經全體公同共有人同意，得否就其公同共有 
    之土地、建物，設定抵押權予其中五人乙案，復請查照。 
說 明： 
    一、復 貴處七〸九年四月〸日北市地一字第一三四一三號函，並檢還登記案全 
      宗。 
    二、案經函准法務部七〸九年六月〸九日法79律八五九五號函復以：參照前司法 
      行政部六〸三年〸月三日台六〸三函民字第○八六二三號函釋：「查『公同 
      共有人之權利義務，依其公同關係所由規定之法律或契約定之。除前項之法 
      律或契約另有規定外，公同共有物之處分及其他之權利行使，應得公同共有 
      人全體之同意』，為民法第八百廿八條所明定。故公同共有之財產應由何人 
      承受，須依其公同關係所由規定之法律或契約定之，地方政府似難不依規定 
      核准由公同共有人之一全部承受。」之意旨，舉重以明輕，本件土地、建物 
      公同共有人〸人，經全體公同共有人同意就其公同共有之土地、建物設定抵 
      押權予其中五人，似無不可。 
    三、本部同意前開法務部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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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訴訟法第四百條第一項規定確定判決之既判力，唯於判決主文所

判斷之訴訟標的，始可發生 
台北市政府地政處函 本市各地政事務所      79 7 16 (79)北市地一字第二九五○三號 
說 明： 
    一、依內政部七〸九年七月〸一日台(79)內地字第八一六九四八號函辦理。 
    二、副本抄送本府法規委員會（請惠刊市府公報）、本處資訊室。 
附 件 
內政部函 台灣省政府地政處                 79 7 11台(79)內地字第八一六九四八號 
主 旨：關於黃錦波先生依據法院判決之土地永久掌管權，申請他項權利登記乙案，請查 
    照。 
說 明： 
    一、復 貴處七〸九年四月〸三日七九地一字第五三二三九號函，並檢還原函附 
      件乙份。 
    二、案經本部函准法務部七〸九年七月三日法79律九三六○號函以：「本件經函 
      准司法院秘書長七〸九年六月廿七日（七九）秘台廳(一)字第○一七一○號 
      函復略稱：『按民事訴訟第四百條第一項規定確定判決之既判力，唯於判決 
      主文所判斷之訴訟標的，始可發生。若訴訟標的以外之事項，縱令與為訴訟 
      標的之法律關係有影響，因而於判決理由中對之有所判斷，除同條第二項所 
      定情形外，尚不能因該判決已經確定而認此項判斷有既判力（最高法院七〸 
      三年台上字第三二九二號判例參照）。查來函所附最高法院七〸四年度台上 
      字第七四○號民事判決係就上訴人賀陳秀、陳桃本於所有權及借用物返還請 
      求權請求被卡訴人黃錦波返還土地與上訴人及其他共有人之訴訟標的而為裁 
      判，判決理由中縱認上訴人有容忍被上訴人黃錦波掌管訟爭土地之義務，然 
      此乃屬判決理由中之判斷，尚難認該判決就被上訴人黃錦波所主張對上訴人 
      賀陳秀等之權利亦有確定之效力。』」本部同意上開法務部之意見。 
 

關於士林地政事務所建議簡化抵押權塗銷登記應繳附之證明文件及

作業流程乙案 
台北市政府地政處函 本市各地政事務所      79 7 28 (79)北市地一字第三○七二五號 
說 明： 
    一、依本處七〸九年度年終業務檢討會討論提案第〸五案決議辦理。 
    二、查抵押權塗銷登記應檢附之文件，依土地登記規則第三〸二條規定，並無「 
      原設定契約書」，且亦無任何行政命令規定須來附原設定契約書。又「由原 
      抵押人單獨申辦抵押權塗銷登記，原抵押權人未會同申請，毋須檢附該抵押 
      權人（即義務人）之身分證明。」本處七〸八年〸一月廿一日北市地一字第 
      四九七七九號函釋示有案。嗣後抵押權塗銷登記不得要求檢附原設定契約書 
      及非申請人之身分證明文件。 
    三、另抵押權塗銷登記，其原因證明文件之份數法無明文規定，是以申請人僅檢 
      附乙份者，即可受理，如其檢附兩份申辦者，亦應予受理並於辦竣登記後， 
      一份加蓋登記完畢章退還申請人。 
    四、前開抵押權塗銷登記案件，均應依「台北市政府地政處加速處理土地登記案 
      件實施要點」規定之處理時限內完成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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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函示辦理台灣光復初期依日據時期不動產質權登記之臨時典

權之塗銷登記，請以「存續期間屆滿」為登記原因 
台北市政府地政處函 本市各地政事務所      79 7 31 (79)北市地一字第三一四四一號 
說 明： 
    一、依內政部七〸九年七月廿六日台(79)內地字第八二一六三六號函辦理，隨文 
      檢送上開函影本乙份。 
    二、副本抄送本府法規委員會（惠請刊登市府公報）、抄登本處資訊室。 
附 件 
內政部函 台灣省政府地政處                 79 7 26台(79)內地字第八二一六三六號 
主 旨：依本部七〸八年〸二月〸三日台內地字第七五二三三八號函頒「典權登記法令補 
    充規定」，辦理台灣光復初期依日據時期不動產質權登記之臨時典權之塗銷登記 
    ，請以「存續期間屆滿」為登記原因。 
說 明： 
    一、復 貴處七〸九、七〸六地一字第六六八六一號函；並檢還彰化縣政府函及 
      登記申請書件全份。 
    二、本部七〸八年〸一月一日台內地字第七五○一五一號函，其意旨已納入主旨 
      所開「典權登記法令補充規定」（參閱本部編印地政法令彙編續編七〸九年 
      六月版，第二六九頁），且未列入上開續編，應不再援引適用。 

 
關於預告登記權利人得否變更疑義一案 

台北市政府地政處函 本市各地政事務所      79 7 19 (79)北市地一字第三○○一二號 
說 明： 
    一、依內政部七〸九年七月〸四日台(79)內地字第八一六三三五號函辦理，並檢 
      送原函影本乙份。 
    二、案經內政部核釋：「二、案經函准法務部七〸九年六月二〸九日法79律九一 
      八九號函復以：『按土地法第七〸九條之一第一項之預告登記請求權，係因 
      請求權人對登記名義人有土地權利移轉、消滅、內容變更或次序變更等私法 
      上請求權，而為保全該私法上請求權，得依法對登記機關請求為預告登記之 
      公法（行政法）上請求權。本件預告登記權利人既於民國六〸三年為保全其 
      對登記名義人（即土地所有權人）之土地權利移轉請求權，並經登記名義人 
      同意而為預告登記，則其預告登記請求權業已行使，嗣後似不應受理變更登 
      記權利人之申請，且土地法及土地登記規則均無得申請變更預告登記權利人 
      之規定，似不宜准予變更預告登記權利人。縱有關當事人間之私法上請求權 
      有所變更而有保全之必要，仍屬塗銷原預告登記及再為另一申請預告登記之 
      問題。』三、本部同意上開法務部意見。」 
    三、副本抄送本府法規委員會（請惠刊市府公報）、抄發本處資訊室。 
附 件 
內政部函 台灣省政府地政處                79 7 14台(79)內地字第八一六三三五號 
主 旨：關於預告登記權利人得否變更疑義一案，復請 查照。 
說 明： 
    一、復 貴處七〸九年五月七日七九地一字第五六八九八號函，並檢還登記申請 
      書全件。 
    二、案經函准法務部七〸九年六月二〸九日法79律九一八九號函復以：「按土地 
      法第七〸九條之一第一項之預告登記請求權，係因請求權人對登記名義人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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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權利移轉、消滅、內容變更或次序變更等私法上請求權，而為保全該私 
      法上請求權，得依法對登記機關請求為預告登記之公法（行政法）上請求權 
      。本件預告登記權利人既於民國六〸三年為保全其對登記名義人（即土地所 
      有權人）之土地權利移轉請求權，並經登記名義人同意而預告登記，則其預 
      告登記請求權業已行使，嗣後似不應受理變更登記權利人之申請，且土地法 
      及土地登記規則均無得申請變更預告登記權利人之規定，似不宜准予變更預 
      告登記權利人。縱有關當事人間之私法上請求權有所變更而有保全之必要， 
      仍屬塗銷原預告登記及再為另一申請預告登記之問題。」 
    三、本部同意上開法務部意見。 

 
為土地法第六〸七條及第七〸九條之二規定之書狀費、工本費及閱覽

費收費標準，業經內政部七〸九年六月〸三日台(79)內地字第八○○

七五三號函訂定，並自本（七〸九）年七月一日施行 
台北市政府函 本市各地政事務所        79 6 30 (79)府地一字第七九○三八二八五號 
說 明：依內政部七〸九年六月〸三日台(79)內地字第八○○七五三號函辦理。 
附 件 
內政部函 台北市政府                       79 6 13臺(79)內地字第八○○七五三號 
主 旨：訂定土地法第六〸七條及第七〸九條之二規定之書狀費、工本費及閱覽費收費標 
    準，並自本（七〸九）年七月一日施行，請查照並轉知所屬照辦。 
說 明： 
    一、查土地法第六〸七條規定：「土地所有權狀及他項權利證明書，應繳納書狀 
      費，其費額由中央地政機定之。」又同法第七〸九條之二規定： 
      「有左列情形之一者，應繳納工本費或閱覽費： 
      一、聲請換給或補給權利書狀者。 
      二、聲請發給登記簿或地籍圖謄本或節本者。 
      三、聲請抄錄或影印登記聲請書及其附件者。 
      四、聲請分割登記，就新編地號另發權利書狀者。 
      五、聲請閱覽地籍圖之藍曬圖或複製圖者。 
      六、聲請閱覽電子處理之地籍資料者。 
      前項工本費、閱覽費費額，由中央地政機關定之。」 
    二、案經函請省市政府依成本分析結果研提意見，並經邀請行政院主計處（未派 
      員）、財政部及省市地政、財政、主計單位會商訂定各項規費標準如左： 
┌──────────┬────────────┬─────────────┐ 
│收  費  項  目│ 法  律  依  據 │ 收   費   標  準 │ 
│          │            │  （以新臺幣  計）  │ 
├──────────┼────────────┼─────────────┤ 
│書狀費       │ 土地法第六〸七條   │每張五〸元        │ 
├──────────┼────────────┼─────────────┤ 
│書狀工本費     │ 土地法第七〸九條之二 │每張五〸元        │ 
│          │ 第一款及第四款    │             │ 
├──────────┼────────────┼─────────────┤ 
│登記簿謄本或節本工本│ 土地法第七〸九條之二 │人工影印： 每張五元   │ 
│費         │ 第二款        │電腦列印： 每張〸元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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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籍圖謄本工本費  │ 土地法第七〸九條之二 │人工影印： 每張五元   │ 
│          │ 第二款        │人工描繪： 每張廿元   │ 
├──────────┼────────────┼─────────────┤ 
│登記聲請書及其附件抄│ 土地法第七〸九條之二 │每張五元         │ 
│錄或影印工本費   │ 第三款        │             │ 
├──────────┼────────────┼─────────────┤ 
│地籍圖之藍曬圖或複製│ 土地法第七〸九條之二 │每幅〸元，限時廿分鐘   │ 
│圖閱覽費      │ 第五款        │             │ 
├──────────┼────────────┼─────────────┤ 
│電子處理之地籍資料閱│ 土地法第七〸九條之二 │每筆（棟）〸元，限時三分鐘│ 
│覽費        │ 第六款        │             │ 
└──────────┴────────────┴─────────────┘ 

內政部依土地法第四〸七條之二規定訂定土地複丈費及建築改良物

測量費之收費標準，自本（七〸九）年七月一日施行 
台北市政府地政處函 本市各地政事務所、本處測量大隊、第一、二、三、四、五科 
                                          79 7 27 (79)北市地一字第三一四六一號 
說 明： 
    一、依本府七〸九年六月二〸八日七九府法三字第七九○三七一五九號函於七〸 
      九年七月六日刊登之本府公報辦理（秋字第五期）並檢附上開公報及內政部 
      七〸九年六月二〸五日台(79)內地字第八一一四二九號函影本乙份。 
    二、副本抄發本處資訊室（含附件，請刊登地政法令月報）。 
附 件(一) 
台北市政府函 本府所屬各機關           79 6 28七九府法三字第七九○三七一五九號 
主 旨：內政部依土地法第四〸七條之二規定訂定土地複丈費及建築改良物測量費之收費 
    標準，並自本（七〸九）年七月一日施行，請查照。 
說 明： 
    一、依據內政部79 6 25臺(79)內地字第八一一四二九號函辦理。 
    二、抄附內政部原函乙份。 
附 件(二) 
     台灣省 
內政部函 台北市政府                       79 6 25台(79)內地字第八一一四二九號 
     高雄市 
主 旨：茲依土地法第四〸七條之二規定訂定土地複丈費及建築改良物測量費之收費標準 
    ，並自本（七〸九）年七月一日施行，請查照。 
說 明：查土地法第四〸七條之二規定：「土地複丈費及建築改良物測量費標準，由中央 
    地政機關定之。」案經本部函請省市政府研提意見，應經邀請行政院主計處（未 
    派員）、財政部及省市地政、財政、主計單位會商訂定有關土地複丈費及建築改 
    良物測量費之收費標準如左： 
    一、左列各項費用，以每筆每公頃為計收單位，不足一公頃者，以一公頃計，超 
      過一公頃者，每增加半公頃增收半數，增加不足半公頃者，以半公頃計： 
      (一)土地分割複丈費：按分割後筆數計費，每單位以新台幣四百元計收，但 
        申請人未能埋設界標，一併申請確定分割點界址者，加繳複丈費之半數 
        。 
      (二)土地合併複丈費：按合併前筆數計算，每單位以新台幣二百元計收。 
      (三)土地界址鑑定費：每單位以新台幣二千元計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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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土地地目變更勘查費：每單位以新台幣二百元計收。 
      (五)土地界址調整複丈費：每單位以新台幣四百元計收。但申請人未能埋設 
        界標，一併申請確定分割點界址者，加繳複丈費之半數。 
      (六)建物及土地他項權利位置圖之測量費：每單位以新台幣二千元計收。其 
        中建物位置圖，以整棟建物為一測量單位，同棟其他區分所有權人申請 
        建物位置圖勘測時，可調原勘測位置圖轉繪之，但每張應加繳建物位置 
        圖轉繪費新台幣四〸元。 
      (七)未登記土地及自然增加土地之測量費：有圖根點或可靠界址點測定其地 
        籍關係位置者，每單位以新台幣二千元計收。但無圖根點或可靠界址點 
        ，必須辦理三角、圖根測量後始可據以測定其地籍關係位置者，應視實 
        際需要專案核計測量費用。 
      (八)土地浮覆，申請測定原宗地界址者之測量費：每單位以新台幣二千元計 
        收。 
      (九)土地坍沒申請辦理複丈之複丈費：以坍沒後存餘土地每單位四百元計收 
        。 
    二、左列各項費用以每建號每五〸平方公尺為計收單位，不足五〸平方公尺者， 
      以五〸平方公尺計： 
      (一)建物平面圖測量費：每單位以新台幣四百元計，如係樓房，應分層計算 
        ，如係區分所有者，應依其區分，分別計算。 
      (二)建物分割複丈費：按分割後建號計算，每單位以新台幣四百元計。 
      (三)建物合併複丈費：按合併前建號計算，每單位以新台幣二百元計收。 
      (四)建物部分滅失之測量費：按未滅失建物之面積計算，每單位以新台幣四 
        百元計收。 
      (五)未登記建物，因納稅需要，申請勘測之勘測費：依建物平面圖測量費計 
        收。 
    三、建物基地號、建物門牌號及建物全部滅失之勘查費，不論面積大小，以每建 
      號計算，每單位以新台幣二百元計收。 
    四、建物平面圖轉繪費：每建號新台幣四〸元計收。 
      地籍圖謄本描繪費：以每筆新台幣二〸元計收。 
      地籍圖、建物平面圖或建物測量成果圖影印本：以每張新台幣五元計收。 
    五、司法機關囑託辦理複丈、測量及勘查業務，並限期在〸五日內辦理者，其各 
      項費用依前述標準加倍計收。 
    六、檢察機關依據國家刑罰權囑託辦理測量、複丈者，免納費用。 
    七、軍、公機關興辦公共事業或政策性業務，經專案核准，囑辦複丈、測量、勘 
      查者，其作業費用應專案核計，並由囑託機關負擔全部作業費用。 
    八、以數值法辦理地籍測量之地區，民眾申請核發大範圍地區地籍圖謄本，地政 
      事務所採用電腦繪圖時，按圖幅橫長四〸公分，縱長三〸公分，比例尺五百 
      分之一，以模造紙為準，每幅以新台幣伍佰元計收。 
    九、因特殊需要，申請發給大於或小於五百分之一比例尺之大範圍地區地籍參考 
      圖時，其繪圖收費標準，視實際需要專案核計。 
 

內政部七〸九年版地政法令彙編（續編）業已出版，有關法令之援引

適用，請依部函所示辦理 
台北市政府地政處函 本市各地政事務所、土地重劃大隊、本處測量大隊 
                                          79 7 13 (79)北市地資字第二九○一二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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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 明： 
    一、依內政部七〸九年七月四日台(79)內地字第八一一五五○號函副本辦理。 
    二、依前揭函所附收受機關（單位）「地政法令彙編」清冊，檢送貴所、隊法令 
      彙編乙冊暨部函影本乙份。 
附 件 
     台灣省 
內政部函 台北市政府                        79 7 4台(79)內地字第八一一五五○號 
     高雄市 
主 旨：檢送「七〸九年版地政法令彙編（續編）九冊，本部七〸八年〸二月底以前有關 
    地政法規之解釋函令未列入七〸七年版、七〸八年版地政法令彙編、續編及本續 
    編者，非經本部重新核示，一律不再援引適用；至七〸七年版及七〸八年版地政 
    法令彙編、續編已列入，而編入本續編「停止適用解釋函令文號一覽表」之解釋 
    函令，亦不再援引適用，請查照並轉行知照。 
說 明： 
    一、本部為積極推行土地政策，簡化地政法令，前就七〸六年底以前有關地政法 
      規及解釋函令審慎整理，彙印地政法令歷年彙編。茲為繼續貫徹簡政便民之 
      目標，並提昇為民服務水準，特再就「七〸七年版地政法令彙編」及「七〸 
      八年版地政法令彙編（續編）」予以檢討，並就七〸八年一至〸二月底增加 
      或廢止之地政法規及解釋函令審慎整理，彙印成本續編。以供各級地政機關 
      辦理業務有明確依據。 
    二、副本及附件抄送行政院秘書處等機關，如附清單。 
 

本府現時所訂定或新修正之法規、貨幣單位一律採新台幣為準 
台北市政府地政處函 本處各科、室、所、隊  79 7 30 (79)北市地資字第三一三一九號 
說 明：依據本府79 7 25 (79)府法二字第七九○四二九一一號函轉行政院79 7 18台79 
    財字第一九六○一號函辦理。 
附 件 
台北市政府函 地政處                  79 7 25 (79)府法二字第七九○四二九一一號 
主 旨：本府現時所訂定或新修正之法規，貨幣單位一律採新台幣為準，請查照。 
說 明：依據行政院79 7 18台七〸九財字第一九六○一號函辦理。 

 
檢送「研商台北市各地政事務所檔案清理要點」如何有效執行並應如

何修正案會議紀錄乙份 
台北市政府地政處函 本處資訊室、會計室、第一科、本市各地政事務所 
                                          79 7 25 (79)北市地一字第三一○七九號 
說 明：依本處七〸九年七月〸三日79北市地一字第二八五四七號開會通知單續辦。 
附 件 
研商「台北市各地政事務所檔案清理要點」如何有效執行並應如何修正案會議紀錄 
一、時間：七〸九年七月〸九日下午二時○分 
二、地點：本處三樓會議室 
三、出席人員：略 
四、主席：周專門委員覺民                紀錄：段淑蘭 
五、結論： 
  (一)修正「台北市各地政事務所檔案清理要點」部分條文如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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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各地政事務所逾保管年限之土地及建物登記申請書檔案應於電腦建檔完畢後，三 
    年內依規定清理銷燬。 
      74 7 25       三四一○六 
  (三)本處75 12 16北市地一字第五五八五四號函仍有繼續適用之必要應納入台北市政 
      76 2 17       ○五七五二 
        土地 
    府地政處  登記解釋函彙編。 
        建物 
  (四)除前開結論(二)之檔案外，其餘請切實依本檔案清理要點及上開本處函規定積極 
  清理。 
六、散會。 
 
台北市各地政事務所檔案清理要點部分條文 
二、地政事務所檔案應依左列分類： 
  (一)土地及建物登記聲請書檔案（包括土地繳驗憑證申報書及公文囑託登記案件）。 
  (二)土地及建物勘測申請書檔案（包括公文囑託勘測案件）。 
  (三)各項謄本申請書檔案（包括地價證明書案件）。 
  (四)規費收繳憑證檔案。 
  (五)一般公文檔案。 
  (六)地籍資料檔案，包括日據時期登記申請書、調查手冊、光復後共同擔保目錄、土 
    地繳驗憑證申報書、地籍卡、土地登記卡、歸戶卡、舊所有權狀及其存根、重測 
    前地價冊（以已建立重測後地價冊者為限）。 
  前例(一)至(三)款依其類別，按年份及收件號順序編訂成冊後歸檔，並編造管理清冊 
  。（附格式(一)）第(四)款依會計法規辦理。第五款依「台北市政府文書處理實施要 
  點」之規定編號歸檔。第(六)款按類別分別造冊（附格式(二)）管理。在未銷燬前， 
  均列入移交。 
三、第二點所列各款檔案資料保管年限如左： 
  (一)土地及建物登記聲請書檔案及其收件簿：保管〸五年。 
  (二)土地及建物勘測申請書檔案及其收件簿：保管〸五年。 
  (三)各項謄本申請書檔案（包括地價證明申請書）檔案及其收件簿：保管一年。 
  (四)規費收繳憑證檔案：保管年限，依照會計法第八〸三條規定辦理。 
  (五)一般公文檔案：依「台北市政府文書處理實施要點」第二百二〸五條規定辦理。 
  (六)地籍資料檔案：除應選擇字跡清晰而保管良好者五宗留供研究參考外，其餘毋須 
    再予保管，應依本點規定銷燬之。 
五、逾保管年限或經整理造冊而毋需再保管之檔案，除一般公文檔案依「台北市政府文書 
  處理實施要點」第二百廿五條規定清理列冊銷燬外，其餘由該管地政事務所編造銷燬 
  清冊（附格式(三)）報地政處核備後銷燬之。但應選擇各改進階段中字跡清晰之各類 
  型檔案各五宗，妥為裝訂保管，備供研究參考。 
 

檢送「研商配合行政區域調整辦理土地標示變更登記有關問題事宜」

會議紀錄乙份 
台北市政府地政處函 本處資訊室、第一科、本市各地政事務所 
                                         79 7 23 (79)北市地一字第三○八○八號 
說 明：依本處七〸九年七月〸日北市地一字第二九二五一號開會通知單續辦。 
附 件 

 

65 
 



 

研商「配合行政區域調整辦理土地標示變更登記有關問題事宜」會議紀錄 
一、開會時間：七〸九年七月〸六日下午二時 
二、開會地點：本處三樓會議室 
三、出席單位及人員：略 
四、主席：周專門委員覺民                紀錄：孫亞明 
五、結論： 
  (一)為配合行政區域調整，登記簿配合變更登記作業方式如后： 
    1.人工作業地區： 
     ⑴土地部分：區別、段別、小段或地號有變更者，於登記簿眉批處將變更之區 
      、段、小段或地號以紅線劃除，記載變更後之區、段、小段或地號。而於標 
      示部新登記次序（即次行）其他登記事項欄註記「79 2 15府民一字第七九 
      ○○七一九九號公告79年3月12日行政區域調整，調整後變更為  區  段 
        小段  地號」，並加蓋登簿及校對人員名章。（如附表一） 
     ⑵建物部分：僅區別變更者，於登記簿眉批處將變更之區別以紅線劃除，記載 
      變更後之區別，並於標示部新登記次序（即次行）備考欄註記「79 2 15府 
      民一字第七九○○七一九九號公告79年3月12日行政區域調整，調整後變更 
      為  區」，並加蓋登簿及校對人員名章。（如附表二） 
     ⑶建物部分：段別、小段、建號有變更者，登記簿眉批處之作業方式與第⑵點 
      相同，並於標示部新登記次序（即次行）比照重測作業方式辦理基地座落變 
      更登記，備考欄註記「79 2 15府民一字第七九○○七一九九號公告79年3月 
      12日行政區域調整，調整後變更為  區   段  小段  建號，同時逕 
      為基地號變更登記」，並加蓋登簿及校對人員名章。（如附表三） 
     ⑷標示變更後需由原登記簿抽出重新裝訂於他登記簿者，應將抽出地號或建號 
      已辦竣變更登記之標示部影印乙份留置於原登記簿內。 
    2.實施地籍資料電子處理作業地區： 
     整區、整段、整小段有變更者，請資訊室設計程式辦理，另在無收件號之情形 
     下，如何將前開有關註記鍵入電腦檔標示部其他登記事項欄，亦請資訊室儘速 
     研究辦理。 
  (二)前開作業中，區、段、小段需新增代碼資料者，請各地政事務所依內政部76 4 
    30台內資字第八○三二一號函規定,通知內政部資訊中心編訂代碼。 
  (三)登記簿辦竣變更登記後，各地政事務所應通知權利人換註權利書狀。人工作業地 
    區於權利書狀背面變更登記事項欄加註。電子處理作業地區，於權利人申辦各類 
    登記時逕予換發，或於權利人申請時免費換發新權利書狀。 
  (四)有關調整區、段、小段、地號之土地及建物登記簿變更登記作業，及權利書狀換 
    註事宜原則上由原地政事務所辦理。 
  (五)小段土地全部移撥者，有關該小段之地籍圖、簿資料應整小段移交，聲請書檔案 
    資料仍由原地政事務所保管。 
  (六)俟測量大隊將有關調整資料送交各地政事務所後，請各地政事務所將確實移交筆 
    棟數之統計表併同本處七〸九年三月七日北市地一字第一○七五一號函附之會議 
    紀錄結論(一)之統計資料，於八月底前送處，俾作為人員調整之參考。有關之統 
    計報表格式由第一科制定。 
  (七)登記簿縮影作業：在登記簿未辦理移交前仍由原地政事務所辦理，移交後由接管 
    之地政事務所繼續辦理。 
六、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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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函示關於耕地承租人死亡，現耕繼承人會同出租人申辦租約變

更登記，非現耕繼承人提出異議如何處理乙案 
台北市政府地政處函 本市北投區公所        79 7 17 (79)北市地三字第二九六○八號 
主 旨：關於貴區北福字第一○八號耕地租約變更及續訂登記乙案，同意備查；請依本市 
    耕地租約登記辦法第〸二條規定通知雙方當事人及利害關係人，並副知本處。 
說 明： 
    一、依內政部七〸九年七月〸二日台（七〸九）內地字第八一一二五七號函辦理 
      ，兼復貴所七〸九年六月廿二日（七〸九）北市投區民字第一一○二九號函 
      ，並檢還申請案全宗。 
    二、關於耕地承租人死亡，現耕繼承人具結申請租約變更及續訂登記，非現耕繼 
      承人提出異議如何處理疑義，經報奉內政部以前揭函核復：可由現耕繼承人 
      具結申請租約變更登記，當事人對遺產繼承權之爭執問題，應由其另行依法 
      解決，其結果如與租約登記簿所載承租人不符，仍可依其結果再為租約變更 
      登記。 
    三、副本抄送本市各區公所（北投區公所除外）、本處資訊室（均檢附內政部前 
      揭函影本各乙份）。 
附 件 
內政部函 台北市政府地政處                79 7 12台(79)內地字第八一一二五七號 
主 旨：關於耕地承租人死亡，現耕繼承人會同出租人申辦租約變更登記，非現耕繼承人 
    提出異議，如何處理乙案，復請查照。 
說 明： 
    一、復 貴處七〸九年六月廿五日北市地三字第二六五○三號函。 
    二、按耕地承租人死亡，可由現耕繼承人具結申請租約變更登記本部六〸五年〸 
      月廿二日台內地字第七○○○六六號函及七〸三年〸月六日台內地字第二六 
      二八七六號函訂「耕地三七五租約清理要點」第〸條第二項所明定，當事人 
      對遺產繼承權之爭執問題，應由其另行依法解決，其結果如與租約登記簿所 
      載承租人不符，仍可依其結果再為租約變更登記。 

 
關於經濟部為加強工業用地之使用管理，並配合獎勵投資條例施行細

則修正，綜合整理工業用地之開始使用及轉售之有關規定乙案 
台北市政府地政處函 本市各地政事務所      79 7 27 (79)北市地五字第三○九一五號 
說 明：依本府建設局七〸九年七月廿三日北市建二字第三四七六七號函轉經濟部七〸九 
    年七月〸六日經（七九）工○三三四三六號函辦理。 
附 件(一) 
    台灣省政府建設廳、地政處 
經濟部函                                    79 7 16經（七九）工○三三四三六號 
    高雄市政府建設局、地政處 
主 旨：獎勵投資條例施行細則修正後，有關工業用地之開始使用及轉售，請即依規定辦 
    理，復請 查照。 
說 明： 
    一、獎勵投資條例施行細則部分條文業奉 行政院七〸九年二月二〸三日台七〸 
      九經字第三五八一號令修正發布施行。本部為加強工業用地之使用管理，並 
      配合修正後細則之執行，業經先後於本（七〸九）年二月廿七日、五月〸四 
      日暨六月廿五日邀請 貴廳（局）處等有關單位會商，獲致結論，並分別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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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〸九年三月〸六日經（七九）工九二五三號、七〸九年五月三〸日經（七 
      九）工二五二三二號函轉各單位辦理在案。 
    二、茲為便於審核，將前述三次會議結論暨兩次部函內容，就工業用地之開始使 
      用及轉售之相關規定，綜合整理如后： 
      (一)工業用地之轉售： 
        1.興辦工業人承購之工業用地或廠房，在未按照核定計畫完成使用，並 
         取得工廠登記證前，非有正當理由報經當地縣（市）政府層轉經濟部 
         核准者，不得以其全部或一部轉售他人使用，上述所稱「正當理由」 
         ，以符合左列各款之一者為限： 
         ⑴政府發布為經濟不景氣或屬艱困工業，致無法建廠者。 
         ⑵與僑外資合作，因僑外資撤資，或引進國外專利、技術，因故無法 
          取得，致無法建廠者。 
         ⑶獨資工廠因負責人死亡或喪失行為能力，致無法建廠者。 
         ⑷經法院宣告破產，致無法建廠者。 
         ⑸因天然災害，造成重大損失，致無法建廠者。 
         ⑹申請專售之工業用地，其承購人計畫興辦之工業，屬資本密集或技 
          術密集之重要生產事業、重要科技事業及中小企業，經經濟部核准 
          其投資計畫者。 
         ⑺工業用地之承租人已完成使用，領有工廠登記證，願意承購該工業 
          用地繼續設廠使用，由出租人和承租人共同申請核准轉售者。 
         ⑻工業用地係經法院拍賣取得（法院拍賣時，未限制承購人資格，有 
          具體證明文件），但取得人無意建廠使用者。 
         因政府政策決定淘汰之污染性或勞力密集或低層次加工業，其原料 
          來源或銷售市場中斷；或工業區之分區使用變更，須改營其他工業 
          類別者。 
         ⑽工業用地之地形畸零不整或不合經濟使用，經洽得相鄰土地之興辦 
          工業人同意，以全部或部分工業用地辦理土地交換、分割或合併使 
          用，經核合理屬實者。 
         其他不可歸責於興辦工業人之事由，並有具體事實暨證明文件，確 
          無法申請建照建廠者。 
        2.興辦工業人承購之工業用地或廠房，已按核定計畫完成使用（完成各 
         項設施）或領有工廠登記證，而有正當理由者，可檢同證明文件，報 
         經當地縣（市）政府查明屬實後，送請台灣省政府建設廳核轉經濟部 
         辦理。上述所稱「正當理由」，除前述〸一款外，尚包括左列二款： 
         ⑴因受國內、外市場競爭，新台幣升值影響，而訂單減少、業績衰退 
          、營業利潤降低、或資金不足、勞工短缺等，致無法繼續營運者。 
         ⑵所生產之產品或生產規模，已不合經濟效益，而無意繼續經營者。 
      (二)工業用地之開始使用： 
        1.興辦工業人租購之工業用地，於行政院七〸九年二月二〸三日令修正 
         獎勵投資條例施行細則發布施行前，已符合當時開始使用規定標準（ 
         已按計畫整地使用）者，可由興辦工業人逕向當地縣（市）政府申請 
         ，轉請台灣省政府建設廳核准展延完成使用期限，俾利興辦工業人持 
         憑申辦建造執照。 
        2.興辦工業人租購之工業用地，於七〸九年二月二〸四日前，尚未按計 
         畫整地使用者，應依照修正後該條例施行細則第一一四條規定，依計 
         畫完成預定進度，經勘驗屬實者，視為開始使用。上述所稱「依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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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成預定進度」，係指興辦工業人依核准設廠計畫所載預定進度申領 
         建造執照並開工興建。 
        3.興辦工業人租購之工業用地，尚未開始使用者，其有「正當理由」， 
         得重擬建廠計畫（含預定進度），向當地縣（市）政府申請，經縣（ 
         市）政府審核並查明其租購之日後，輚送台灣省政府建設廳複核，再 
         層轉經濟部核准展延開始使用期限六個月，必要時得再申請延長之， 
         最長不得超過一年。上述所稱「正當理由」，以符合左列各款之一者 
         為限： 
         ⑴前述工業用地未完成使用，申請轉售之「正當理由」之一，除第⑷ 
          ⑹⑺款以外者。 
         ⑵凡於本（七〸九）二月二〸三日獎勵投資條例施行細則修正前取得 
          工業用地者，為從事建廠申請建造執照，因逾期申請或資料不全等 
          程序原因，被當地縣（市）政府駁回，未符修正後細則之規定，致 
          無法建廠使用者。 
         ⑶因所從事之工業類別，其景氣或市場因素發生重大變化，必須重新 
          調整建廠計畫者。 
         ⑷因政府機關要求增置污染防治設施，或因機器採購延誤或因廠房設 
          計變更等原因，致無法按原核定計畫開始使用者。 
    三、嗣後，有關工業用地申請展延開始使用期限或申請轉售，請即依上開規定辦 
      理。 
    四、附「再研商獎勵投資條例對工業用地申請轉售及展期之正當理由訂定案（第 
      三次）會議紀錄」乙份。 
附 件(二) 
再研商獎勵投資條例對工業用地申請轉售及展期之「正當理由」如何訂定案（第三次）會 
議紀錄 
一、時間：七〸九年六月廿五日（星期一）下午二時正 
二、地點：經濟部工業局三樓會議室 
三、出席單位：略 
四、主持人：陳副局長聖怡                紀錄：何莉莉 
      潘組長丁白 
五、主席報告： 
  (一)獎勵投資條例施行細則自本（七〸九）年二月二〸三日修正發布施行後，本部工 
    業局為便於配合修正條文之執行並加強工業用地之使用管理，前曾先後於本（七 
    〸九）年二月廿七日暨五月〸四日邀請省（市）建設廳（局）、地政處及各縣市 
    政府等有關單位就工業用地申請展期和轉售之作業方式舉行會商，獲致結論，並 
    分別以七〸九年三月〸六日經（七九）工九二五三號暨七〸九年五月三〸日經（ 
    七九）工二五二三二號函轉各單位辦理有案。 
  (二)近來綜合各方反應，咸認前述本部所列工業用地未完成使用前，申請轉售之「正 
    當理由」當未夠周延。同時，對工業用地申請展延開始使用期限之「正當理由」 
    ，亦須作一補充規定。今天邀請各位前來共同會商，就工業用地轉售及展期之「 
    正當理由」再作一次來討修正和補充。 
六、會商結論： 
  (一)興辦工業人承購之工業用地或廠房，在未按照核定計畫完成使用，並取得工廠登 
    記證前，非有正當理由報經經濟部核准者，不得以全部或一部讓售他人使用，上 
    述所稱「正當理由」，除經濟部以79 3 16經（七九）工九二五三號函規定之六 
    款原因外，尚包括下列五款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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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申請轉售之工業用地，其承購人計畫興辦之工業，屬資本密集或技術密集之重 
     要生產事業、重要科技事業及中小企業，經經濟部核准其投資計畫者。 
     （本款工業局之意見為：此係配合獎勵投資條例施行細則第九〸五條之規定所 
     訂，為輔導工業發展，促進產業升級，提供資本密集或技術密集事業所需用地 
     。因政府保留之工業區土地不敷需用，乃利用私人擁有未使用之工業用地，要 
     求土地所有權人讓售予經經濟部核定之興辦工業人使用。故對出售土地之興辦 
     工業人而言，其轉售確屬「不可歸責於興辦工業人之事由」，因而予以列入「 
     正當理由」之一。 
     惟本部法規會代表意見為：「因工業用地承購人之購地條件，尚難予認定為土 
     地出售人符合「不可歸責於興辦工業人之事由」，而列入「正當理由」內。故 
     要求予以保留意見。） 
    2.工業用地之承租人已完成使用，領有工廠登記證，願意承購該工業用地繼續設 
     廠使用者，由出租人和承租人共同申請核准轉售。 
    3.工業用地係經由法院拍賣取得（而法院拍賣時，未限制承購人資格，有具體證 
     明文件），但取得人無意建廠使用者。 
    4.因政府政策決定淘汰之污染性或勞力密集或低層次加工業，其原料來源或市場 
     中斷；或工業區之分區使用變更，須改營其他工業類別者。 
    5.工業用地之地形畸零不整或不合經濟使用，經洽得相鄰土地之興辦工業人同意 
     ，以全部或部分工業用地辦理土地交換、分割或合併使用，經核合理屬實者。 
     （本款工業局之意見為：此係因應實際需要而訂定，因凡是土地辦理交換、分 
     割或合併，均涉及所有權之移轉或變更，均必須依照轉售之規定辦理（提具「 
     正當理由」）；但事實有許多此類興辦工業人，並非為土地轉售之目的，而實 
     際確因工業用地之地形畸零不整或過於狹長，不便於使用或不合於經濟使用， 
     或為了敷設一貫作業生產線等之需要，而必須與相鄰土地之興辦工業人辦理土 
     地交換、分割或合併使用，此種情況，廣言之，亦非出於興辦工業人之故意， 
     然對提升工業用地之經濟價值甚有助益，應可符合「不可歸責於興辦工業人之 
     事由」，故予以列入「正當理由」之一。惟本部法規會代表意見為「不合經濟 
     使用」屬主觀之認定，不易確定是否符合「不可歸責於工業人之事由」，而列 
     入「正當理由」內。故要求予以保留意見。） 
  (二)工業用地申請展延開始使用期限，以符合下列各款「正當理由」之一者為限： 
    1.前述工業用地未完成使用，申請轉售之各項「正當理由」之一。 
    2.凡於本（七〸九）年二月二〸三日獎勵投資條例施行細則修正前取得工業用地 
     者，為從事建廠申請建築執照，因逾期申請或資料不全等程序原因，而被當地 
     縣（市）政府駁回，未符修正後細則之規定，致無法建廠使用者，由經濟部核 
     准其展延工業用地開始使用期限半年，並於限期內申領建築執照建廠使用。 
    3.因所從事之工業類別，其景氣或市場因素發生重大變化，必須重新調整建廠計 
     畫者。 
    4.因政府機關要求增置污染防治設施，或因機器採購延誤，或因廠房設計變更等 
     原因，致無按原核定計畫開始使用者。 
七、散會。 
 

本府工務局函送「研商本市河川地有關都市計畫圖說標示名稱之統

一、界定及調整方式」會議紀錄乙案 
台北市政府地政處函 本處第二、四科、資訊室 
                     79 6 29 (79)北市地五字第二七○二二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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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 明：依本府工務局七〸九年六月廿二日北市工二字第七六四五四號函辦理。 
附 件(一) 
台北市政府工務局函 本府地政處                 79 6 22北市工二字第七六四五四號 
主 旨：檢送「研商本市河川地有關都市計畫圖說標示名稱之統一、界定及調整方式」會 
    議紀錄乙份，請查照。 
說 明：本件依本局79 6 9北市工二字第七六三三○號開會通知單續辦。 
 
「研商本市河川地有關都市計畫圖說標示名稱之統一、界定及調整方式」會議紀錄 
一、開會時間：79年6月13日上午八時〺分 
二、開會地點：本局第一會議室 
三、主持人：潘局長                      紀錄：黃景妹 
四、出席單位及人員：略 
五、研商結論： 
  依內政部78 11 8台內營字第七四五五三八號函釋示及司法院79 5 23院台秘二字第○ 
  三三四○號函推定（附二函）： 
  (一)都市計劃行水區係指依都市計劃法定程序劃設之使用分區，為都市計劃法第三章 
    土地使用分區管制第三〸二條第一項規定之其它使用分區之一種。 
  (二)都市計劃河道用地係指都市計劃法定程序劃設之公共設施用地，為都市計劃法第 
    四章公共設施用地第四〸二條第一項第一款所列舉規定之河道用地。 
  二者均依照都市計劃法第二〸二條、第二〸三條規定，經細部規劃核定，而後公告實 
  施。故獲得結論，本市原來之河川於都市計劃圖上均劃為行水區，人工新鑿者則劃為 
  河道，並以經完成都市計劃法定程序者為準。 
附 件(二) 
司法院函 台北市議會                  79 5 23（七九）院台秘二字第○三三四○號 
主 旨：貴會為行水區土地是否屬於都市計畫法第四〸二條規定之河道公共設施用地，與 
    內政部之見解不同，適用法律發生疑義，再請統一解釋案。因聲請要件於法不合 
    ，不予受理。復請 查照。 
說 明： 
    一、復 貴會七〸八年〸二月七日聲請書。 
    二、該案經本院大法官會議於本（七〸九）年五月〸一日第九○三次會議議決： 
      「(一)按中央或地方機關，就其職權上適用法律或命令所持見解，與本機關 
      或他機關適用同一法律或命令時，所已表示之見解有異者，始得聲請統一解 
      釋，司法院大法官會議法第七條前段定有明文。(二)本件聲請統一解釋之主 
      旨，在於行水區土地雖經內政部解釋為非屬於都市計畫法第四〸二條所稱之 
      公共設施用地－河道，而聲請人台北市議會則認為該土地經政府徵收後作公 
      共設施使用者，應屬公共設施用地云云，惟查行水區係為水利防洪而設（水 
      利法第七〸八條及施行細則第一百四〸二條參看），屬於都市計畫法第三〸 
      二條之土地使用分區管制問題，河道則屬同法第四〸二條規定公共設施用地 
      之一種，兩者立法目的不同，而不論何者，均須依照都市計畫法第二〸二條 
      、第二〸三條規定，經過細部規劃核定，方可實施。本件涉及用法前提之事 
      實問題，並非兩機關適用同一法律或命令所持見解有異，揆之首開規定，應 
      不受理。」 
附 件(三) 
     台灣省政府 
內政部函 台北市政府                      79 11 8台(79)內營字第七四五五三八號 
     高雄市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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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旨：關於都市計畫行水區、水岸發展區、河道用地及堤防用地之疑義一案，釋如會商 
    結論，請查照。 
說 明： 
    一、兼復台北市政府79 10 3七八府工二字第三六七七七二號函。 
    二、案經本部於本(78)年〸月二〸三日邀集行政院秘書處（未派員）、經建會、 
      法規會（未派員）、法務部（未派員）、經濟部暨所屬水利司、台灣省政府 
      暨所屬建設廳、台北市政府暨所屬工務局、高雄市政府暨所屬工務局及本部 
      有關單位研商獲致結論如次：「(一)都市計畫行水區、水岸發展區係指依都 
      市計畫法定程序劃設之使用分區，為都市計畫法第三章土地使用分區管制第 
      三〸二條第一項規定之其他使用分區之一種。(二)都市計畫河道用地係指依 
      都市計畫法定程序劃設之公共設施用地，為都市計畫法第四章公共設施用地 
      第四〸二條第一項第一款所列舉規定之河道用地。(三)都市計畫堤防用地如 
      係依都市計畫法定程序劃設者，應屬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 
    三、本部78 7 29台(78)內營字第七○九一二四號函所為之解釋應予變更。 
 

內政部函釋關於都市計畫「機關用地」得否指定供臺灣中小企業銀行

與臺灣省菸酒公賣局興建合署辦公廳乙案 
台北市政府函 本府所屬各機關           79 6 22七九府法三字第七九○三六四二七號 
說 明： 
    一、依據內政部79 6 12臺(79)內營字第八○九三○五號函辦理。 
    二、抄附內政部原函乙份。 
附 件 
內政部函 台北市政府                       79 6 12臺(79)內營字第八○九三○五號 
主 旨：都市計畫「機關用地」得否指定供臺灣中小企業銀行與臺灣省菸酒公賣局興建合 
    署辦公廳乙案，復請查照。 
說 明： 
    一、依據財政部七〸九年四月四日臺財融第七九○○七九六五五號函暨行政院人 
      事行政局七〸九年五月〺一日發文七〸九局貳字第二○三九二號函辦理，並 
      兼復貴府七〸九年二月廿六日79府工二字第七九○一○九五八號函。 
    二、查都市計畫範圍內之機關用地，係專供政府機關使用，私人團體不得使用， 
      前經本部74 4 9臺內營字第三○二○一四號函規定在案。本案中小企業銀行 
      與臺灣省菸酒公賣局經本部分別函准財政部及行政院人事行政局函釋屬政府 
      機關，依本部前函規定，都市計畫「機關用地」自行指定為其使用。 
 

關於本市七〸九年地價稅開徵日期乙案 
台北市政府地政處函 本處各科、所、隊、資訊室 
                                         79 7 12 (79)北市地二字第二九○八九號 
說 明： 
    一、依本府七〸九年七月九日79府財二字第七九○三八二七七號函副本辦理。 
    二、本市七〸九年地價稅開徵日期經本府七〸九年七月九日79府財二字第七九○ 
      三八二七七號函核定自七〸九年〸一月〸六日起至同年〸二月〸五日截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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欠繳土地稅之土地，由報移轉登記時，因稽徵機關承辦人員失查欠稅

而准予辦妥移轉登記，嗣後該土地再行移轉時，無須繳清前業主所欠

繳之土地稅。 
     台北市政府財政局 
財政部函 台灣省政府財政廳                 79 4 25台財稅第七九○○八一一○二號 
     高雄市政府財政局 
說 明： 
    一、復 貴局79 3 9 (79)北市財二字第五六○八號函。 
    二、因稅捐稽徵機關承辦人員之疏失，失查移轉土地所欠繳之土地稅，於辦妥移 
      轉登記後，新土地所有權人再次申報移轉時，無須責令繳清前業主所欠繳之 
      土地稅。惟對有關人員之疏失，應追究其責任。至工程受益費之徵收並非本 
      部職權，請逕洽主管機關辦理。 
 

公有出租土地，實際供與農業經營不可分離之使用，經依平均地權條

例施行細則第三〸七條第四款規定，由農業機關受理申請，會同有關

機關勘查認定屬實者，應依徵收田賦之土地辦理 
財政部賦稅署函 財政部國有財產局          79 5 1台稅三發第七九○六四八九三五號 
說 明：復 貴局79 4 9台財產二字第七九○○四○五九號函。 

 

課徵田賦之農業用地，在依法辦理變更用地編定或使用分區前，變更

為非農業使用者，應自實際變更使用之次年期起改課地價稅 
財政部函 台灣省政府財政廳                79 6 18台財稅第七九○一三五二○二號 
說 明： 
    一、復 貴廳79 2 20財稅二字第二五六五號函。 
    二、主旨所稱實際變更使用，凡領有建造執照或雜項執照者，以開工報告書所載 
      開工日期為準；未領取而擅自變更為非農業使用者，例如：整地開發供高爾 
      夫球場使用、建築房屋、工廠、汽車保養廠、教練場等，稽徵機關應查明實 
      際動工年限，依主旨規定辦理。 
    三、本部72 5 28台財稅第三三七五一號函（土地稅法令彙編第一一二頁第４則 
      ）應予停止適用。 

 
出售自用住宅用地，其地上建物實際層數與所有權狀不符，且增建部

分未能提出建物勘測成果表者，應按權狀所載層數及各層房屋實際使

用情形所占土地面積比例分別適用優惠稅率及一般稅率計課土地增

值稅 
財政部函 高雄市政府財政局                 79 7 2台財稅第七九○一七八九八一號 
說 明： 
    一、復貴局七九高市財政二字第一六九九七、六九四四號函。 
    二、查出售自用住宅用地，如地上建物層數與所有權狀不符時，准按建物勘測成 
      果表所載層數及其實際使用情形所占土地面積比例分別適用優惠稅率及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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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稅率計課土地增值稅，前經本部78台財稅第七八○六七四六六○號函釋在案 
      。本案地上建物實際層數與權狀不符，其增建部分既因違建而依法不予辦理 
      勘測，致無法取得建物勘測成果表，自應以權狀為準，並按權狀所載各層房 
      屋實際使用情形所占土地面積比例分別適用優惠稅率及一般稅率計課土地增 
      值稅。 
 

於六〸二年九月六日都市計畫法修正公佈後繼承取得公共設施保留

地者，該土地被政府徵收時，其土地增值稅不得減徵百分之七〸 
財政部函 高雄市政府財政局                 79 7 2台財稅第七九○一二六一七三號 
說 明： 
    一、復 貴局七九年四月〸四日七九高市財政二字第四二七二號函。 
    二、查土地繼承係屬土地移轉方式之一，故被徵收之土地，雖屬六〸二年九月六 
      日都市計畫法修正公布前經編定之公共設施保留地，並已規定地價，惟其在 
      該法修正公布後曾經發生繼承者，其土地增值稅即不得適用土地稅法第三〸 
      九條第一項（平均地權條例第四〸二條第一項）但書減徵旦分之七〸之規定 
      。又依民法第一千一百四〸七條規定：「繼承，因被繼承人死亡而開始。」 
      縱使尚未辦妥繼承登記，亦已構成繼承之事實。 
 

唐琴韻與新第公司合建房屋，其建造執照各起造人之權屬記載為共同

持分，嗣經協議申請變更建造執照分配各層各戶之權屬，依本部(65)
台財稅第三一三六六號函規定，應無需報繳分割契稅 

財政部函 台北市政府財政局                  79 4 3台財稅第七九○○九四三五二號 
說 明：復 貴局(79)北市財二字第○六五九一號函。 

 

被繼承人吳樹木於七〸八年五月〸五日死亡，所遺公共設施保留地依

都市計畫法第五〸條之一規定，應免徵遺產稅；又吳君死後，該土地

因於七〸八年九月九日公告徵收，發放給繼承人之地價補償費及加成

補償費，應免併入其遺產總額內課徵遺產稅 
財政部函 台灣省政府財政廳                79 4 26台財稅第七九○○四五七五○號 
說 明：復 貴廳七〸九年二月九日七九財稅一字第○二三四一號函。 

 
內政部函釋關於工程受益費徵收之復查案件，應否比照修正後稅捐稽

徵法第三〸五條規定，免繳納半數費額，並於限繳期滿三〸日內申請

復查乙案 
台北市政府函 本府所屬各機關           79 6 18七九府法三字第七九○三五一五三號 
說 明： 
    一、依據內政部79 6 11臺(79)內營字第七九四五九二號函辦理。 
    二、抄附內政部原函乙份。 
附 件 
內政部函 台北市政府                       79 6 11臺(79)內營字第七九四五九二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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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旨：工程受益費徵收之復查案件，應否比照修正後稅捐稽徵法第三〸五條規定，免繳 
    納半數費額，並於限繳期滿三〸日內申請復查乙案，請查照。 
說 明： 
    一、依據財政部79 4 26函轉台灣省政府財政廳79 4 6七九財稅二字第○三六九 
      七號函辦理。 
    二、案經本部於本（七〸九）年五月〸八日邀集行政院秘書處（未派員）、財政 
      部、經濟部、交通部、法務部暨省市政府等有關機關會商，獲致結論：「大 
      法官會議議決釋字第二二四號解釋，僅對稅捐稽徵法規定之復查案件具拘束 
      力，而工程受益費並非稅捐稽徵法第二條所規定之稅捐，故工程受益費徵收 
      之復查案件，仍應依現行工程受益費徵收條例第〸六條暨其施行細則第六〸 
      三條規定辦理。」 
 

納稅義務人欠繳稅捐，而又有應退還之工程受益費時，參照法務部七

〸二年一月二〸日法 72 律○七二三號函意旨，可以類推適用民法有

關抵銷之規定，惟以權利義務主體相同者始有適用之餘地 
財政部函 台灣省政府財政廳                79 6 19台財稅第七九○一二五二七四號 
說 明： 
    一、復貴廳七〸九年四月〸二日七九財稅二字第四五九三○號函。 
    二、檢附法務部七〸二年一月二〸日法72律○七二三號函影本乙份。 
附 件 
法務部函 財政部                                      72 1 20法 72律○七二三號 
主 旨：關於繳費人欠繳工程受益費，可否就應退還稅捐辦理抵繳疑義一案，復請 查照 
    參考。 
說 明： 
    一、復 貴部七〸二年一月〸二日（七〸二）台財庫第一○三九七號函。 
    二、行政法適用上所發生之問題，可否依民法規定謀求解決？學者間意見紛歧， 
      可分為否定說、肯定說及折衷說，以上三說，以肯定說為通說（見林紀東著 
      行政法第三〸頁）。故繳費人欠繳工程受益費已依法確定，而又有應退還稅 
      捐時似可類推適用民法有關抵銷之規定，惟以權利義務主體相同者始有適用 
      之餘地。 
    三、檢附林紀東著行政法及田中二郎著行政法總論有關部分之節錄影本各一份以 
      供參考。 
 

公告中華民國七〸九年四月份「臺北市實施平均地權調整計算地價之

一般躉售物價指數」 
台北市政府主計處                           79 6 19七九北市主四字第○七四四五號 
依 據：平均地權條例施行細則第五〸五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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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配合計畫預算之實施，各機關申請設置及應用電腦系統有關作業程

序乙案，請確實依規定辦理，相關計畫書表務請於限期前〸日填具三

份報處彙辦 
台北市政府地政處函 本處各科、室、所、隊 
                       79 7 16 (79)北市地資字第二九五○九號 
說 明： 
    一、依本府七〸九年七月〸日(79)府主資字第七九○四○五七五號函辦理。 
    二、八〸一年度申請設置及應用電腦系統有關書表，請於本（七〸九）年七月廿 
      三日前報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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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檢送本府前揭函及附件影本各乙份。 
附 件 
台北市政府函 本府秘書處等〺九單位    79 7 19 (79)府主資字第七九○四○五七五號 
主 旨：為配合計畫預算之實施，各機關申請設置及應用電腦系統，其計畫至遲需於年度 
    概算編製前半年（即元月底前）報府或轉報行政院主計處核定，以為概算編製依 
    據，未經核定計畫即不得編列概算。八〸一年度至遲須於七月底前補送計畫依程 
    序核定，請查照並轉知所屬。 
說 明： 
    一、依據本府八〸年度計畫及預算審查小組第三〸六次會議第一案決議第九條： 
      今後各機關設置電腦其計畫應提前半年報府核定後始得編入概算。（會議紀 
      錄主計處於79 3 27以北市主一字第○三七○○號函諒達）。 
    二、依據前述決議，茲規定作業程序如后： 
      (一)各機關設置電腦系統，包含新裝、換裝、加裝或變更電腦主機，有左列 
        各項情事之一者，應具備計畫書連同有關文件，函陳各一級主管機關初 
        審，各一級主管機關初審後（本府直屬機關則逕送；區公所則函送民政 
        局彙轉），將計畫書等文件，向本府申請轉報行政院主計處核定： 
        1.所設置之電腦系統係屬中型主機（含）以上者。 
        2.所設置之電腦系統係屬小型主機（含）以下而其總費用在行政院主計 
         處規定之金額（目前訂定為新台幣五佰萬元）以上者。 
        3.應用軟體之採購、外包或委託資料處理，其支付總費用在行政院主計 
         處規定金額（目前訂定為新台幣六百萬元）以上者 
        前述計畫書之內容，請參照本府公報七〸八年夏字第三〸期刊登行政院 
        修正之「各機關設置及應用電腦管理辦法」第五條及第六條規定，並另 
        填報計畫概況表及設備項目明細表（如附表一、二）。 
      (二)各機關設置電腦系統，包含新裝、換裝、加裝或變更電腦主機，有左列 
        各項情事之一者，得免擬計畫書僅填報計畫概況表、設備項目明細表（ 
        如附表一、二）連同有關文件，函陳各一級主管機關初審，各一級主管 
        機關初審後（本府直屬機關則逕送；區公所則函送民政局彙轉）將計畫 
        概況表等文件，向本府申請核定： 
        1.所設置之電腦系統係屬小型主機（含）以下而其總費用在前述規定金 
         額（新台幣五百萬元（含）以下者）。 
        2.加添各型主機之部份附屬設備或擴充主記憶體者。 
        3.應用軟體之採購、外包或委託資料處理，其支付總費用在前述規定金 
         額（新台幣六百萬元（含）以下者）。 
      (三)各機關因延續以往年度已奉核定設置之電腦系統計畫，需支付分期、分 
        年租賃（用）設備費用、維護費用及事務物品費用等，除依總預算編審 
        辦法編列概算外，另將上述費用項目明細資料（如附表三）逕送本府主 
        計處及電子處理資料中心辦理。 
    三、前述說明一所述電腦計畫應提前半年報府，其時間統一訂定為元月底前，惟 
      考量八〸一年度作業時限，八〸一年度依實際需要訂為七月底前。至有關說 
      明二、(三)各機關延續性作業所需填報之費用項目明細資料，其檢送時間訂 
      為每年七月底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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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單位完成小型（含）以上電腦系統設備之租、購手續，請依規定填

寫「政府機關電腦設備合約價格清單」一式三份報處彙轉 
台北市政府地政處函 本處各科、室、所、隊  79 7 17 (79)北市地資字第二九四一八號 
說 明：依本府電子處理資料中心七〸九年七月〸一日北市資審字第○七二七號函辦理（ 
    附影本乙份）。 
附 件 
台北市政府電子處理資料中心函 台北市政府地政處 
                        79 7 11 (79)北市資審字第○七二七號 
主 旨：函轉行政院主計處電子處理資料中心制訂之「政府機關電腦設備合約價格清單」 
    乙種如附件，請 查照辦。 
說 明： 
    一、依據行政院主計處電子處理資料中心七〸九年七月三日79中審字第○九二九 
      號函辦理。 
    二、各機關完成小型（含）以上電腦系統設備之租、購手續後，請依本表式逐項 
      填寫合約所訂價格暨相關事項，逕送行政院主計處電子處理資料中心並以影 
      本送本中心。 
    三、各機關本（七〸九）年以前租、購之電腦設備，可免填報。 

 

貴所為辦理地籍資料電子處理建檔作業需要，擬增加登記原因代碼乙

案 
台北市政府地政處函 台北市松山地政事務所  79 6 19 (79)北市地資字第二五五六七號 
說 明： 
    一、依本市松山地政事務所七〸九年六月〸二日北市松地三字第七一○四號函辦 
      理。 
    二、本案所提登記原因「重劃修正負擔補配」，係因本市松山區民生段土地重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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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業時，重新修正重劃負擔，而補配重劃區內土地予原土地所有權人所產生 
      ，應屬個案。該登記原因既因土地重劃結果所產生，可將其歸類於登記原因 
      標準用語中之「土地重劃」，代碼為「04」。 
 

檢送「本市地籍資料電子處理正式作業制度化研討會」會議紀錄乙份 
台北市政府地政處函 台北市政府電子處理資料中心、本市各地政事務所、本處第一科、 
          第二科、人事室、會計室 
                                          79 6 29 (79)北市地資字第二七八○五號 
說 明：依本處七〸九年六月七日(79)北市地資字第二四八四五號開會通知單續辦。 
附件 
本市地籍資料電子處理正式作業制度化研討會會議紀錄 
一、時間：七〸九年六月〸二日下午二時〺分 
二、地點：本處三樓會議室 
三、出席人員：略 
四、主席：許副處長                      紀錄：路甲 
五、會商結論： 
  討論事項一：有關作業流程與異動處理方面。 
  決 議： 
    1.地籍資料電子處理作業流程，應確實依照內政部訂頒「地籍資料電子處理系統 
     規範」規定辦理，並就登記作業細部資料流程圖（規範第一五二頁）之「校對 
     」流程，增加電腦異動後之「覆校」流程，以加強資料正確性。 
    2.實施地籍資料電子處理作業地區，權利書狀列印二張以上，是否酌收書狀工本 
     費，由第一科另案研究。 
    3.內政部訂有地籍資料電子處理系統規範，地籍資料電子處理建檔作業手冊，地 
     籍資料電子處理查詢作業手冊，地籍資料電子處理異動作業手冊，地籍資料電 
     子處理列印作業手冊，地籍資料電子處理系統備援實施要點及地籍異動索引表 
     管理要點。由資訊室彙整印製，分送各地政事務所供同仁研讀，所需經費支出 
     ，另案再行研究。 
    4.為促進本處及各所同仁對資訊業務之重視並提昇資訊知識由資訊室訂定測驗計 
     畫於本（七〸九）年〸二月間舉辦，評定個人成績及單位成績。 
    5.因逕為分割或假分割辦理分算地價時，需先列印查詢地籍異動資料，由本處第 
     二科提出具體作業需求及分算公式後送由資訊室研究其可行性。 
  討論事項二：有關系統程式成果維護方面。 
  決 議： 
    1.地籍資料電子處理系統，因業務需要，有關應用系統程式需新增或修改，由作 
     業單位，詳填系統程式修改申請表，依下列原則辦理。 
     ①涉及系統規範修正者，由作業單位述明理由，連同修正前後對照表及系統程 
      式修改申請表送資訊室彙整，報請內政部修正規範後，再據以配合修撰程式 
      。 
     ②因新增需求，而增加程式撰寫者，由作業單位提出具體案例及需求規格，若 
      涉及民眾權益者，送資訊室優先處理。  
     ③線上即時作業，異動無法完成者，應由校對人員將登記申請案件送由維護人 
      員查明處理。至維護人員應以孰悉業務，具責任心人員擔任，其查明處理完 
      竣後，並於登記由請案件蓋章，以明責任。 
     ④維護人員發現因登打人員操作錯誤，而案件無法執行，需回復異動前情形， 
      以原收件號辦理登記及校對重行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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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⑤案件特殊，異動程式無法處理時，由作業單位述明理由，連同「系統程式修 
      改申請表」，必要時應影附原案件送資訊室辦理。另為爭取時效，得以傳真 
      方式憑系統程式修改申請表，先行修改程式。 
     ⑥登記案件異動處理完成，經校對發現遺漏或錯誤，應依規定辦理更正登記。 
    2.內政部訂頒地籍資料電子處理異動作業手冊規定所有權移轉案件審查人員應於 
     契約書填註義務人連前持分或殘餘持分，以利登記作業，是項規定，審查應確 
     實依規定執行。以免登記錯誤及更正案件相對增加，導致電腦作業困擾。 
  討論事項三：有關系統網路與連線作業方面。 
  決 議： 
    1.地籍資料電子處理系統，目前係與台北市政府電子處理資料中心主機連線作業 
     ，有關網路使用者申請，應依內政部地籍資料電子處理系統規範規定之「連線 
     作業使用者授權表」及「連線作業使用者申請單」辦理。 
    2.為達到資料共用共享之目的，地政處與財稅系統電腦連線作業之必要性與可行 
     性，請資訊室另案研究。 
  討論事項四：有關組織編制，職掌分工及員額任用調整方面。 
  決 議： 
    1.各地政事務所組織編制如何配合地政處組織編制案一併調整，由資訊室深入探 
     討提出調整編制原則，除電腦作業技術人員外，儘量以不調整增加員額為原則 
     。並以古亭地政事務所為基礎先行研究調整合理之組織架構，再邀集各有關單 
     位會商後，送人事室辦理。 
    2.八〸年度除古亭地政事務所外，建成、中山、士林及松山各地政事務所均將裝 
     置主機作業，為免蹈古亭地政事務所覆轍應由資訊室加強督導，如何統一進行 
     ，請資訊室訂期邀集相關地政事務所研商妥為處理。 
    3.八〸年度各地政事務所仍將繼續辦理地籍資料建檔。由資訊室另召開會議，擇 
     一地政事務所主辦建檔登錄磁帶招標事宜。 
  討論事項五：其他相關事項或問題。 
  決 議： 
    1.地籍統計系統規定之各類統計報表，由第一科就實用性再深入研究，送資訊室 
     併同地籍資料電子處理系統規範修正定案。 
    2.大安地政事務所因行政轄區調整，由古亭地政事務所移撥龍泉段繼續辦理地籍 
     資料電子處理作業，有關派員訓練事宜，應由大安地政事務所洽古亭地政事務 
     所辦理。 
六、散會：下午五時〸分。 

 
有關實施地籍資料電子處理建檔作業，應行注意事項 

台北市政府地政處函 本市各地政事務所       79 7 6 (79)北市地資字第二八七九八號 
說 明： 
    一、依本處「土地登記及測量業務查核改進小組」七〸九年六月赴各地政事務所 
      查核結果辦理。 
    二、有關地籍資料電子處理作業，經派員查核結果應注意事項如下： 
      (一)無耕作能力之農地繼承人辦理繼承登記，其土地登記簿加註「本筆土地 
        在未依照土地法第〺條之一規定出售與有耕作能力之人以前不得設定負 
        擔」字樣，應逕予註銷，前經內政部七〸五年六月二〸三日台內地字第 
        四○四八八九號函規定有案，故建檔資料，如土地登記簿已加註前開字 
        樣者，亦予以刪除，免再建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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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抵押權設定登記義務人有二個以上者，各個義務人所設定之權利範圍於 
        登記簿義務人欄項，尚敷填載，惟地籍資料建檔整理時，應予區分義務 
        人欄僅記載義務人姓名，至其各自設定之權利範圍，則加註於其他登記 
        事項欄。 
      (三)中山、建成地政事務所中文工作站之中文內碼不足，應與廠商洽商解決 
        ，並編印康大碼，提供操作人員使用。 
      (四)正式作業與補建檔二項系統運作單位，其有關權利人若臨編統一號碼， 
        應指定專人統一控制，以免錯誤分歧。 
      (五)線上即時更新作業，遇逕為分割或大宗土地分割案件，應以分筆分件方 
        式收件辦理。 
 

有關大安區學府段二小段五一七地號他項權利部地上權如何標符乙

案 
台北市政府地政處函 本市大安地政事務所    79 7 16 (79)北市地資字第二九二二一號 
說 明： 
    一、復貴所七〸九年七月〸日北市大地(三)字第七四四五號函。 
    二、本案土地登記簿地上權設定權利範圍為「自地面上方三‧四○公尺所佔空間 
      全部」「自第一層建物上方三‧四○公尺所佔空間全部」「自第〸四層建物 
      上方三‧四○公尺所佔空間全部」⋯⋯等，地租為「按該期公告地價年率百 
      分之伍計算」，有關登記簿清理建檔處理方式，茲依貴所建議，修正如下： 
      (一)前開土地地上權權利範圍類別代碼編列為「Ｋ」即表示「見其他登記事 
        項欄」，他項權利部其他登記事項欄，則以「15」類別將登記簿權利範 
        圍欄之資料，直接以中文建檔。 
      (二)地上權之地租為「按該期公告地價年率百分之伍計算」，雖依現有代碼 
        ，難以歸類，惟該欄得按原登記簿登載資料以中文輸入建檔，免用代碼 
        。 
      (三)副本抄送松山、建成、中山、古亭、士林地政事務所並檢附上開登記簿 
        影本整理範例乙張，請參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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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地籍資料電子處理建檔標符作業方式乙案 
台北市政府地政處函 本市大安地政事務所   79 7 26 (79)北市地資字第三一二八五號 
說 明： 
    一、復貴所七〸九年七月〸六日北市大地三字第七七二四號函。 
    二、查依內政部訂頒之「地籍資料電子處理建檔作業手冊」規定，有關建檔資料 
      ，係利用登記簿影本整理有效資料，並將不建檔資料以紅筆刪除，故不論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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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部76 2 5台(76)內地字第四七二二○三號函訂頒之「建物登記簿記載例」 
      如何變更，電子處理建檔標符作業，仍應依建檔作業手冊規定；於建物標示 
      部之登記字號，登記原因，登記原因發生日期，收件日期，保留第一次登記 
      資料；其餘建物門牌，基地座落主要用途等欄，保留最後一次有效資料。 
    三、另建物因「增建」，其建築完成日期欄，除保留增建建築完成日期外，並應 
      將第一次登記建築完成日期註記於其他登記事項欄，以利日後查詢。 
    四、副本抄送建成、中山、士林、古亭、松山地政事務所（請查照辦理）。 
 

關於獎勵投資條例施行細則第一百三〸八條第二項規定執行疑義一

案 
台灣省政府函 各縣市政府                      79 7 4七九府地一字第五六○二○號 
說 明： 
    一、依據內政部七〸九年六月四日臺(79)內地字第八○○四五七號函辦理。 
    二、本案前經內政部邀集經濟部工業局，本府建設廳、地政處及新竹縣政府、彰 
      化縣政府、彰化二林地政事務所會商獲致結論如次：「查獎勵投資條例施行 
      細則第一百三〸八條第二項所稱「工業用地」或「標準廠房」，應由工業主 
      管機關依同細則第一百三〸七條之一規定，造冊送土地所在地政機關據以註 
      記於登記簿，作為審查之準據。又查工業用地或標準廠房之造冊，經濟部七 
      〸九年三月〸六日經（七九）工第○○九二五三號函說明二之(四)已有明定 
      ，應請工業主管機關依該經濟部函規定辦理。有關登記簿之註記方式，請臺 
      灣省政府地政處訂定之。」 
    三、有關土地登記簿之註記方式，地政機關應俟工業主管機關造作之清冊送達後 
      ，即依清冊內容加蓋來文字號、登簿年月日、登簿校對人員名章及工業用地 
      （或標準廠房）戳記於土地（或建物）登記簿標示部備考欄內（如附件）， 
      以為審查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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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核示關於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附表二說明二(七)執行及適

用疑義案 
台灣省政府地政處函 宜蘭縣政府                79 6 27七九地四字第六四○五八號 
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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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依據內政部七〸九年六月〸九日臺(79)內地字第八○○三二七號函辦理，並 
      復貴府七〸九年五月二〸九日七九府地用字第三七二二九號函。 
    二、檢附上開內政部函一份。 
附 件 
內政部函 台灣省政府地政處                 79 6 27臺(79)內地字第八○○三二七號 
主 旨：關於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附表二說明二(七)執行及適用疑義一案，復請查照 
    。 
說 明： 
    一、復貴處79 6 7地四字第六一一五四號函。 
    二、本案核復如次： 
      (一)因徵收都市計畫內農業區、保護區之土地而被拆除地上合法住宅使用之 
        建築物者，無「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附表二說明二(七)之適用。 
      (二)於七〸八年七月七日「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條正前之非都市土地 
        ，無該規則附表二說明二(七)之適用。 

 
檢送民國七〸九年四月份本省平均地權調整地價用物價指數表一份 

         財政廳、地政處 
台灣省政府主計處函                                79 6 29七九主四字第六二八號 
         各 縣 市 政 府 
說 明： 
    一、依據行政院七〸七年四月二〸七日臺(77)內字第一○三三一號函頒平均地權 
      條例施行細則第五〸五條規定辦理。 
    二、上項指數係根據行政院主計處所編布「以各年月為基期之臺灣地區躉售物價 
      指數」資料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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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座談會法律問題研討意見（共二則） 
民事訴訟法第四百零一條 
法律問題：甲與乙訂立合建契約，係由乙提供土地交與甲建屋，乙違約不履行，經甲訴請 
     法院判決命乙交付土地與甲建屋，甲獲勝訴之確定判決，遂即聲請執行點交。 
     雖經執行法院於69 4 29點交與甲接管，但土地上尚有乙所建建物占有一部土 
     地，為甲所不知（未經測量）。嗣該土地復經丙聲請執行拍賣，經丙於七〸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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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九月間，拍定承買，甲又以前開執行名義，以該執行名義雖僅命乙交地，然 
     應含有拆除地上物之效力為由，再行聲請執行法院拆屋交地（就乙建屋部分） 
     應否准許？ 
研討意見：「參考判解」 
     ⑴院解字第三五八三號解釋 
     ⑵最高法院44年台北抗字第六號判例 
     ⑶同院61年台再字第一八六號判例 
     結論： 
     甲所執行名義係對人之關係為訴訟標的，而非基於物權對於物得行使之權利關 
     係，自無從援用最高法院44年台抗字第六號判例。 
     甲復執前開執行名義聲請執行法院命乙拆除房屋，應無執行名義，不應准許。 
座談機關：台灣高等法院台南分院。 
台灣高等法院審核意見：本件甲依據合建契約，請求乙交付土地之確定判決，係以對人之 
     債權關係為其訴訟標的，而訴外人丙僅為受讓地上房屋之人，並未繼承該合建 
     契約關係中之權利或義務，甲、乙之確定判決自不及於訴外人丙，執行法院應 
     認為甲以甲、乙間之確定判決為執行名義對丙請求拆屋交地為無執行名義，不 
     應准許。 
司法院第一廳研究意見：本題甲與乙訂立合建契約，由乙提供土地與甲建屋，因乙違約不 
     履行，經甲訴請法院獲勝訴確定判決命乙交付土地與甲建屋，並經執行法院於 
     七〸九年四月點交與甲接管，惟土地上尚有乙之物占用一部分土地，為甲所不 
     知。嗣該土地經丙聲請執行拍賣，經丙於七〸四年九月間拍定承買，甲以前開 
     命乙交地之執行名義含有拆除地上物之效力為由，再行聲請執行法院就乙建屋 
     部分執行拆屋交地；如甲之請求對象為乙，雖其執有對乙之執行名義，然因乙 
     就土地已喪失所有權，即處分權限，甲聲請對乙執行拆屋交地，應屬不能執行 
     ，其聲請為無理由，不應准許；如甲之請求對象為丙，因丙係於法院拍賣程序 
     中承買系爭土地，僅係單純受讓土地之人，並未繼受甲乙間之法律關係，自不 
     為甲乙間確定判決效力所及（最高法院六〸一年台再字第一八六號判例參照） 
     ，甲對丙無執行名義，從而，甲聲請執行法院對丙執行拆屋交地，亦屬無由， 
     不應准許。（79 2 5 (79)廳民一字第○○八八號函復台高院）。 
民法第八百二〸四條 
法律問題：二〸多人共有土地一筆，該筆土地並無不能分割之情形，亦無不能分割之約定 
     ，該土地上有部分共有人占地建築房屋，則在共有人對分割之方法不能協議決 
     定時，共有人甲乃訴請法院分割，問共有人大部分聲明不願保持共有，但以原 
     物分配時，又會違反市縣地政機關之最小面積單位之規定，此時法院在該分割 
     共有物之訴中，其分割方法除價金分配外，可否以原物分配於部分共有人，並 
     以金錢補償未受原物分配之共有人？ 
研討意見：甲說：否定說（參照最高法院六〸二年台上字第二五七五號判例）。 
     乙說：肯定說（理由從略）。最高法院七〸四年第一次民事庭會議決議所稱「 
        得併用原物分割及價金分配」，似非採肯定說。 
     結論：採否定說。 
座談機關：台灣高等法院台南分院。 
台灣高等法院審核意見：同意否定說，始能解決實際問題。 
意  見 
司法院第一廳研究意見：法院以裁判為共有物之分割，依民法第八百二〸四條第二項規定 
     ，得命為原物分配或變賣分配價金，其分割方法固得選擇兩者之一或併用兩者 
     ，但就同一共有物對於全體共有人，應採相同之分割方法（最高法院七〸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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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月八日第一次民事庭會議決議參照）；又民法第八百二〸四條第三條規定「 
     以原物為分配時，如共有人中有不能按其應有部分受分配者，得以金錢補償之 
     」，係指共有人已就原物受分配，但其受配部分較其應有部分計算者多少者之 
     情形而言，若將原物全部分配予共有人中之一人或數人，而對其餘共有人全不 
     予分配，僅以金錢補償者，則非裁判分割之方法，亦有最高法院六〸二年台上 
     字第二五七五號判例可稽。從而，本題法院於分割共有物之訴中，以裁判為分 
     割時，不得命以原物分配於部分共有人而以金錢補償未受原物分配之共有人。 
     原研討結論採否定說，核無不合。（79 2 5 (79)廳民一字第○○八八號函復 
     台高院）。 
 

最高法院七〸八年度第二〸次民事庭會議紀錄 
時 間：七〸八年〸一月二〸八日上午九時三〸分 
地 點：本院簡報室 
出席者：共二〸一人 
主 席：褚院長                          紀錄：趙士泰 
討論事項 
一、民二庭提案 
   甲與相土地所有人乙重新實施地籍測量時，甲經地政機關合法通知，而怠於限期內 
  自行設立界標，亦未到場指界。地政機關乃依土地法第四〸六條之二第一項第三款規 
  定參照舊地圖逕行施測，甲於測量結果公告期間，始出而主張地政機關測量錯誤，請 
  求確認伊就相鄰之某部分土地之所有權存在，是否有理由，甲、乙二說： 
甲說：甲既未於地政機關通知之期限內自行設立界標，亦未到場指界，自不受該地政機關 
   逕行施測結果之拘束，則甲對於某部分土地所有權如有爭執，非不得訴請法院裁判 
   。 
乙說：地政機關於重新實施地籍測量時，既已依法通知甲於限期內自行設立界標，並到場 
   指界。甲竟怠於自行設立界標，及到場指界，則地政機關依土地法第四〸六條之二 
   第一項第三款規定參照舊地籍圖逕行施測，自無不合。且依同法第四〸六條之三第 
   二項規定，如土地所有人未依前條之規定設立界標或到場指界者，不得聲請複丈。 
   又內政部71 6 2台內地字第八八二四三號函亦謂：「依土地法第四〸六條之二、第 
   四〸六條之三之規定重新實施地籍圖測量時，土地所有權人應於地政機關通知之限 
   期內自行設立界標，並到場指界。倘逾期不設立界標或到場指界者，地政機關得依 
   下列順序逕行施測：(一)⋯⋯(二)⋯⋯(三)⋯⋯(四)。該土地所有權人對上述地政 
   機關逕行施測之結果不得異議聲請複丈。」是土地所有人未於地政機關通知之限期 
   內自行設立界標或到場指界者，對於地政機關逕行施測之結果既不得異議或聲請複 
   丈，自不得再聲明不服。至本院七〸五年度第八次民事庭會議議決(一)謂：土地所 
   有人已於地政機關通知之期限內到場指界，毫無爭議，自不許其於事後又主張原先 
   指界有誤云云，乃當然之解釋，不能因此據以解為土地所有人經通知而怠於限期內 
   自行設立界標或到場指界，而經地政機關依上開規定逕行施測時，仍得對施測之結 
   果表示異議或聲請複丈。否則地政機關之施測程序，將因而遭受破壞，影響地籍之 
   重測政策甚鉅。因此本題情形，甲請求確認伊就上述某部分土地之所有權存在，應 
   認為無理由。 
以上二說，以何說為當，敬請 
公決 
決議：採甲說 


